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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羅馬書》是新约中的一卷书信，作者是使徒保罗，写于公元 57 年左右。该书的

中心思想是神的公义，信仰的义称和人的罪性。 

全书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1:1-5:21）重点阐述人类的罪性和需要拯救的必要性，强调没有人能够

凭自己的行为获得神的称义，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救。 

第二部分（6:1-8:39）解释了信仰和行为的关系。保罗在这里强调，相信耶稣基督

并不只是一种知识上的信仰，而是一种生活方式，需要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同时，

他也解释了信徒在圣灵的帮助下如何克服罪性，顺服神的旨意。 

第三部分（9:1-16:27）主要讲述的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保罗解释了

神拣选的原则，即信心而不是出身。他还着重强调了信徒们在彼此之间要彼此接

纳、彼此爱护，团结一心，共同事奉神。 

总之，《羅馬書》的中心思想是神的公义、信仰的义称和人的罪性。通过这部书

信，保罗向信徒们阐述了获得救赎的唯一途径——信靠耶稣基督，并引导他们如何

在日常生活中跟随基督，活出神圣的生命。 

 
以下是《羅馬書》每章的简要概述： 

第一章：保罗在此章中强调人类的罪性，指出人类因拒绝认识神而陷入恶行，并受

到神的审判。 

第二章：保罗在这里警告犹太人，告诉他们不要以为自己只因为拥有律法而能够逃

脱神的审判。他还强调神的公义，认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行为受到审判。 

第三章：保罗继续阐述人类的罪性，并指出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得到神的称义。 

第四章：保罗以亚伯拉罕作为例子，表明只有信心才能得到神的称义。 

第五章：保罗讲述了信仰的义称，指出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信徒已经获得了神的

称义和平安。 

第六章：保罗解释了信仰和行为的关系，强调信徒已经死于罪性，应该活出神圣的

生命。 



第七章：保罗在此章中描述自己的内心冲突，指出人类无法凭自己的力量战胜罪

性，只能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 

第八章：保罗强调信徒已经被圣灵充满，因此可以在基督里得到胜利，并在日常生

活中表现出圣灵的果实。 

第九章：保罗在此章中解释了神拣选的原则，认为信心是拣选的关键。 

第十章：保罗表明信仰的信息并不难以获得，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并向他认罪悔

改。 

第十一章：保罗讲述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并解释了神对他们的计划。 

第十二章：保罗教导信徒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服侍神，彼此相爱，并用自己的

恩赐事奉他人。 

第十三章：保罗强调信徒们应该顺服政府权威，并用爱心和正义来对待他人。 

第十四章：保罗教导信徒们应该在教义和权利上彼此尊重和容忍，并不互相妨碍。 

第十五章：保罗讲述了他计划去罗马传福音的事情，并提到信徒们如何团结在基督

里，并且在彼此的信仰上互相建立、扶持。 

第十六章：保罗在此章中向罗马的信徒们问候，并列举了许多人的名字，以及他们

对基督教会的贡献和帮助。他还警告信徒们要避免那些引起分裂和教导错误的人。 

总的来说，《羅馬書》强调了人类的罪性和需要救赎，以及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能

得到神的称义和拯救。此外，书信中还包含了关于信仰、行为、教会和社会生活等

方面的教导和劝勉。 

 
 
1:1    耶 穌 基 督 的 僕 人 保 羅 、 奉 召 為 使 徒 、 特 派 傳   

神 的 福 音 ． 

1:2    這 福 音 是   神 從 前 藉 眾 先 知 、 在 聖 經 上 所 應 許 

的 、 

1:3    論 到 他 兒 子 我 主 耶 穌 基 督 ． 按 肉 體 說 、 是 從 大 

衛 後 裔 生  

 

的 、 

1:4    按 聖 善 的 靈 說 、 因 從 死 裡 復 活 、 以 大 能 顯 明 是   

神 的 兒 子 。 

1:5    我 們 從 他 受 了 恩 惠 、 並 使 徒 的 職 分 、 在 萬 國 之 

中 叫 人 為 他 的 名 信 服 真 道 ． 

1:6    其 中 也 有 你 們 這 蒙 召 屬 耶 穌 基 督 的 人 。 

1:7    我 寫 信 給 你 們 在 羅 馬 為   神 所 愛 、 奉 召 作 聖 徒 

的 眾 人 。 願 恩 惠 平 安 、 從 我 們 的 父   神 、 並 主 耶 穌 基 

督 、 歸 與 你 們 。 

1:8    第 一 、 我 靠 著 耶 穌 基 督 、 為 你 們 眾 人 感 謝 我 的   

神 ． 因 你 們 的 信 德 傳 遍 了 天 下 。 

1:9    我 在 他 兒 子 福 音 上 、 用 心 靈 所 事 奉 的   神 、 可 

以 見 證 我 怎 樣 不 住 的 提 到 你 們 、 



1:10    在 禱 告 之 間 、 常 常 懇 求 、 或 者 照   神 的 旨 意 、 

終 能 得 平 坦 的 道 路 往 你 們 那 裡 去 。 

1:11    因 為 我 切 切 的 想 見 你 們 、 要 把 些 屬 靈 的 恩 賜 分 

給 你 們 、 使 你 們 可 以 堅 固 ． 

1:12    這 樣 我 在 你 們 中 間 、 因 你 與 我 彼 此 的 信 心 、 就 

可 以 同 得 安 慰 。 

1:13    弟 兄 們 、 我 不 願 意 你 們 不 知 道 、 我 屢 次 定 意 往 

你 們 那 裡 去 、 要 在 你 們 中 間 得 些 果 子 、 如 同 在 其 餘 的 外 

邦 人 中 一 樣 ． 只 是 到 如 今 仍 有 阻 隔 。 

1:14    無 論 是 希 利 尼 人 、 化 外 人 、 聰 明 人 、 愚 拙 人 、 

我 都 欠 他 們 的 債 。 

1:15    所 以 情 願 盡 我 的 力 量 、 將 福 音 也 傳 給 你 們 在 羅 

馬 的 人 。 

1:16    我 不 以 福 音 為 恥 ． 這 福 音 本 是   神 的 大 能 、 要 

救 一 切 相 信 的 、 先 是 猶 太 人 、 後 是 希 利 尼 人 。 

1:17    因 為   神 的 義 、 正 在 這 福 音 上 顯 明 出 來 ． 這 義 

是 本 於 信 、 以 致 於 信 ． 如 經 上 所 記 、 『 義 人 必 因 信 得 

生 。 』 

1:18    原 來   神 的 忿 怒 、 從 天 上 顯 明 在 一 切 不 虔 不 義 

的 人 身 上 、 就 是 那 些 行 不 義 阻 擋 真 理 的 人 。 

1:19      神 的 事 情 、 人 所 能 知 道 的 、 原 顯 明 在 人 心 

裡 ． 因 為   神 已 經 給 他 們 顯 明 。 

1:20    自 從 造 天 地 以 來 、   神 的 永 能 和 神 性 是 明 明 可 

知 的 、 雖 是 眼 不 能 見 、 但 藉 著 所 造 之 物 、 就 可 以 曉 得 、 

叫 人 無 可 推 諉 ． 

1:21    因 為 他 們 雖 然 知 道   神 、 卻 不 當 作   神 榮 耀 

他 、 也 不 感 謝 他 ． 他 們 的 思 念 變 為 虛 妄 、 無 知 的 心 就 昏 

暗 了 ． 

1:22    自 稱 為 聰 明 、 反 成 了 愚 拙 、 

1:23    將 不 能 朽 壞 之   神 的 榮 耀 、 變 為 偶 像 、 彷 彿 必 

朽 壞 的 人 、 和 飛 禽 走 獸 昆 蟲 的 樣 式 。 

1:24    所 以   神 任 憑 他 們 、 逞 著 心 裡 的 情 慾 行 污 穢 的 

事 、 以 致 彼 此 玷 辱 自 己 的 身 體 。 

1:25    他 們 將   神 的 真 實 變 為 虛 謊 、 去 敬 拜 事 奉 受 造 

之 物 、 不 敬 奉 那 造 物 的 主 ． 主 乃 是 可 稱 頌 的 、 直 到 永 

遠 。 阿 們 。 

1:26    因 此   神 任 憑 他 們 放 縱 可 羞 恥 的 情 慾 ． 他 們 的 

女 人 、 把 順 性 的 用 處 、 變 為 逆 性 的 用 處 ． 

1:27    男 人 也 是 如 此 、 棄 了 女 人 順 性 的 用 處 、 慾 火 攻 

心 、 彼 此 貪 戀 、 男 和 男 行 可 羞 恥 的 事 、 就 在 自 己 身 上 受 

這 妄 為 當 得 的 報 應 。 



1:28    他 們 既 然 故 意 不 認 識   神 、   神 就 任 憑 他 們 存 

邪 僻 的 心 、 行 那 些 不 合 理 的 事 ． 

1:29    裝 滿 了 各 樣 不 義 、 邪 惡 、 貪 婪 、 惡 毒 ． 〔 或 作 

陰 毒 〕 滿 心 是 嫉 妒 、 兇 殺 、 爭 競 、 詭 詐 、 毒 恨 ． 

1:30    又 是 讒 毀 的 、 背 後 說 人 的 、 怨 恨   神 的 、 〔 或 

作 被   神 所 憎 惡 的 〕 侮 慢 人 的 、 狂 傲 的 、 自 誇 的 、 捏 造 

惡 事 的 、 違 背 父 母 的 、 

1:31    無 知 的 、 背 約 的 、 無 親 情 的 、 不 憐 憫 人 的 ． 

1:32    他 們 雖 知 道   神 判 定 、 行 這 樣 事 的 人 是 當 死 

的 、 然 而 他 們 不 但 自 己 去 行 、 還 喜 歡 別 人 去 行 。 

 

《羅馬書》第 1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指出保罗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并介绍了这封信的主题和目的。 

 第 2节到第 15 节，保罗向罗马人介绍了自己的心愿和计划，希望能够访问

他们，并在他们中间得到一些果实。 

 第 16 节到第 17 节，保罗表明福音是上帝的大能，可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

并展示了福音的公义原则。 

 第 18 节到第 32 节，保罗描述了人类拒绝认识上帝和犯罪的后果，强调了上

帝的公义和他对罪恶的愤怒。他指出，人类的堕落不仅表现在道德上，还表

现在思想和信仰方面。因此，人类面临上帝的审判和愤怒。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1章旨在向读者展示上帝的公义和对人类的审判，并强调

人类的罪恶和堕落。它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认识上帝并信靠他，才能逃脱他的审

判和愤怒。 

 
《羅馬書》第一章，有几个重要的经文，包括以下内容： 

1. "保罗，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羅馬書 1:1)。

这是保罗自我介绍的部分，说明他是基督的仆人，蒙召为使徒，被特派去传

扬神的福音。 

2. "我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羅馬書 1:8)。这

句话表达了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们的信心已经传遍了整个世

界。 

3.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 (羅馬書 1:17)。

这是《羅馬書》的重要主题之一，也是新约中最为重要的真理之一，即信心

使人称义，而不是靠遵守律法。这句话表明，神的义已经通过福音彰显出

来，信心是获得这种义的关键。 

4.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

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羅馬書 1:20)。这句话强调神的存

在和神性可以从自然界中得到认知，人们没有任何借口拒绝信仰神。 

以上是《羅馬書》第一章中的一些重要经文和它们的解释。 

 

 



 
《羅馬書》是新約聖經中的一卷書信，由使徒保羅寫給羅馬教會。這封書信探討了

一系列的神學主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屬靈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 救恩的神學： 《羅馬書》強調人類的罪惡和需要救贖，並阐明了神的救恩計

劃。在第 1章中，保羅談到人類因為罪惡而被定罪，無法自行得救。他強調神的恩

典和耶穌基督的救贖作為解救的唯一途徑，這對基督教的救恩觀產生了重大影響。 

 

2. 信仰與律法： 保羅在《羅馬書》中探討了信仰和律法之間的關係。他指出，人

不是因為遵守律法而稱義，而是因為信仰耶穌基督。這強調了基督教救恩是恩典的

恩賜，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的。 

 

3. 聖靈的作用： 保羅在《羅馬書》中也談到了聖靈的作用。他指出，藉著聖靈的

幫助，基督徒可以達到內在的改變，成為新造的人，能夠活出屬靈的生活。 

 

4. 全人類的罪惡： 保羅在《羅馬書》中描述了全人類的罪惡狀況，無論是希臘人

還是猶太人，都在罪中。這種觀點突顯了每個人都需要神的救贖，沒有人能夠靠自

己的行為得救。 

 

5. 基督教的身份與生活： 《羅馬書》強調基督徒的新身份和新生活。保羅說基督

徒已經與基督一同釘死、埋葬，並在基督的復活中得以更新。這種觀點影響了基督

徒如何看待自己，並激勵他們活出聖潔的生活。 

 

6. 教會的合一： 保羅在《羅馬書》中也提到了教會的合一。他強調信仰的重要

性，無論背景如何，所有信徒都屬於基督的身體。這種觀點影響了教會內部的團結

與合作。 

 

總之，《羅馬書》的神學思想對基督教神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幫助基督徒更深刻

地理解救恩、信仰、律法、聖靈、罪惡和合一等重要主題，並指導他們在日常生活

中如何活出基督徒的身份。 

 

2:1    你 這 論 斷 人 的 、 無 論 你 是 誰 、 也 無 可 推 諉 、 你 

在 甚 麼 事 上 論 斷 人 、 就 在 甚 麼 事 上 定 自 己 的 罪 ． 因 你 這 

論 斷 人 的 、 自 己 所 行 卻 和 別 人 一 樣 。 

2:2    我 們 知 道 這 樣 行 的 人 、   神 必 照 真 理 審 判 他 。 

2:3    你 這 人 哪 、 你 論 斷 行 這 樣 事 的 人 、 自 己 所 行 的 

卻 和 別 人 一 樣 、 你 以 為 能 逃 脫   神 的 審 判 麼 。 

2:4    還 是 你 藐 視 他 豐 富 的 恩 慈 、 寬 容 、 忍 耐 、 不 曉 

得 他 的 恩 慈 是 領 你 悔 改 呢 ． 

2:5    你 竟 任 著 你 剛 硬 不 悔 改 的 心 、 為 自 己 積 蓄 忿 

怒 、 以 致   神 震 怒 、 顯 他 公 義 審 判 的 日 子 來 到 。 



2:6    他 必 照 各 人 的 行 為 報 應 各 人 ． 

2:7    凡 恆 心 行 善 、 尋 求 榮 耀 尊 貴 、 和 不 能 朽 壞 之 福 

的 、 就 以 永 生 報 應 他 們 ． 

2:8    惟 有 結 黨 不 順 從 真 理 、 反 順 從 不 義 的 、 就 以 忿 

怒 惱 恨 報 應 他 們 ． 

2:9    將 患 難 、 困 苦 、 加 給 一 切 作 惡 的 人 、 先 是 猶 太 

人 、 後 是 希 利 尼 人 ． 

2:10    卻 將 榮 耀 、 尊 貴 、 平 安 、 加 給 一 切 行 善 的 人 、 

先 是 猶 太 人 、 後 是 希 利 尼 人 ． 

2:11    因 為   神 不 偏 待 人 。 

2:12    凡 沒 有 律 法 犯 了 罪 的 、 也 必 不 按 律 法 滅 亡 ． 凡 

在 律 法 以 下 犯 了 罪 的 、 也 必 按 律 法 受 審 判 、 

2:13    （ 原 來 在   神 面 前 、 不 是 聽 律 法 的 為 義 、 乃 是 

行 律 法 的 稱 義 ． 

2:14    沒 有 律 法 的 外 邦 人 、 若 順 著 本 性 行 律 法 上 的 

事 、 他 們 雖 然 沒 有 律 法 、 自 己 就 是 自 己 的 律 法 ． 

2:15    這 是 顯 出 律 法 的 功 用 刻 在 他 們 心 裡 、 他 們 是 非 

之 心 同 作 見 證 、 並 且 他 們 的 思 念 互 相 較 量 、 或 以 為 是 、 

或 以 為 非 ） 

2:16    就 在   神 藉 耶 穌 基 督 審 判 人 隱 秘 事 的 日 子 、 照 

著 我 的 福 音 所 言 。 

2:17    你 稱 為 猶 太 人 、 又 倚 靠 律 法 、 且 指 著   神 誇 

口 ． 

2:18    既 從 律 法 中 受 了 教 訓 、 就 曉 得   神 的 旨 意 、 也 

能 分 別 是 非 、 〔 或 作 也 喜 愛 那 美 好 的 事 〕 

2:19    又 深 信 自 己 是 給 瞎 子 領 路 的 、 是 黑 暗 中 人 的 

光 、 

2:20    是 蠢 笨 人 的 師 傅 、 是 小 孩 子 的 先 生 、 在 律 法 上 

有 知 識 和 真 理 的 模 範 。 

2:21    你 既 是 教 導 別 人 、 還 不 教 導 自 己 麼 ． 你 講 說 人 

不 可 偷 竊 、 自 己 還 偷 竊 麼 ． 

2:22    你 說 人 不 可 姦 淫 、 自 己 還 姦 淫 麼 ． 你 厭 惡 偶 

像 、 自 己 還 偷 竊 廟 中 之 物 麼 ． 

2:23    你 指 著 律 法 誇 口 、 自 己 倒 犯 律 法 、 玷 辱   神 

麼 。 

2:24      神 的 名 在 外 邦 人 中 、 因 你 們 受 了 褻 瀆 、 正 如 

經 上 所 記 的 。 

2:25    你 若 是 行 律 法 的 、 割 禮 固 然 於 你 有 益 ． 若 是 犯 

律 法 的 、 你 的 割 禮 就 算 不 得 割 禮 。 

2:26    所 以 那 未 受 割 禮 的 、 若 遵 守 律 法 的 條 例 、 他 雖 

然 未 受 割 禮 、 豈 不 算 是 有 割 禮 麼 。 



2:27    而 且 那 本 來 未 受 割 禮 的 、 若 能 全 守 律 法 、 豈 不 

是 要 審 判 你 這 有 儀 文 和 割 禮 竟 犯 律 法 的 人 麼 。 

2:28    因 為 外 面 作 猶 太 人 的 、 不 是 真 猶 太 人 、 外 面 肉 

身 的 割 禮 、 也 不 是 真 割 禮 ． 

2:29    惟 有 裡 面 作 的 、 纔 是 真 猶 太 人 ． 真 割 禮 也 是 心 

裡 的 、 在 乎 靈 不 在 乎 儀 文 ． 這 人 的 稱 讚 、 不 是 從 人 來 

的 、 乃 是 從   神 來 的 。 

 

《羅馬書》第 2章的中心思想是，人人都应当受到公义的审判，无论是犹太人还是

外邦人。这一章主要探讨了上帝的公义和他对所有人的审判，以及人类需要悔改和

相信上帝才能得到救赎的道理。 

以下是《羅馬書》第 2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11 节，保罗告诉读者，任何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如果

犯了罪，都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他指出，上帝的慈爱和恩典不是基于人们

的族裔或行为，而是基于他们的信仰和顺服。 

 第 12 节到第 16 节，保罗提醒读者，虽然犹太人拥有上帝的律法，但他们必

须遵守律法才能称为上帝的子民。外邦人虽然没有律法，但如果他们遵守良

心和自然法则，他们也可以得到上帝的认可。 

 第 17 节到第 29 节，保罗批评那些仅仅拥有律法而没有行为的犹太人，他们

在上帝眼中仍然是罪人。他同时指出，真正的犹太人不仅仅要拥有律法，还

要在心里受割礼，真正的信仰和遵守律法。 

 第 30 节到第 3章 8节，保罗总结了上帝的公义和对所有人的审判。他强

调，人类需要悔改和相信上帝才能得到救赎，而上帝会以信仰和顺服为标准

来审判人类。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2章旨在向读者展示上帝的公义和对所有人的审判，并提

醒人们，不仅仅是犹太人，所有人都需要悔改和相信上帝才能得到救赎。它也强调

了顺服和信仰的重要性，作为受到上帝认可和接纳的标准。 

 

《羅馬書》第二章，有几个重要的经文，包括以下内容： 

1. "所以，无论你是谁，凡你论断人，无论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都是不可推

脱的；因为你论断人，自己所行的，就是自己所定的" (羅馬書 2:1)。这句

话提醒我们不要过于强调别人的错误和罪过，因为我们也同样有自己的问

题，我们对别人的评判最终也会反映回我们自己。 

2. "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这人必因此得生命" (羅馬書 2:13)。

这个经文强调行为比法律遵守更为重要，只有通过遵守神的律法来行动，才

能获得永生。 

3. "因为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 (羅馬書 2:13)。

这句话再次强调行为比法律遵守更为重要，只有通过遵守神的律法来行动，

才能在神的面前获得公义和救赎。 



4. "割礼固然有益处，若你遵守律法，然而你若犯律法，你的割礼就变成了不

受割礼的" (羅馬書 2:25)。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精神和宗教实

践放在外表和仪式上，而是应该更注重我们的内在生命和行为。 

以上是《羅馬書》第二章中的一些重要经文和它们的解释。 

 
《羅馬書》第 2章探討了一系列與神學和屬靈生活相關的重要主題，這些主題對基

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成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 公正的神： 保羅在這一章中強調神是公正的審判者，不偏待人。他指出，無論

是希臘人還是猶太人，都將根據自己的行為接受神的審判。這種觀點突顯了神的正

義和公正，對基督教的神學中的神的本性有所貢獻。 

 

2. 律法與良心： 保羅在這一章中討論了律法和良心的作用。他指出，猶太人有律

法，而外邦人則有良心，這些都成為人們對是非善惡的認識。然而，無論是律法還

是良心，都不能使人稱義，唯有藉著信仰耶穌基督才能得救。這強調了救恩是基於

信仰，而不是靠遵守律法或道德。 

 

3. 心靈的割禮： 保羅提到了"心靈的割禮"的概念，這是指內在的屬靈改變，而不

僅僅是外在的律法遵守。他說真正的猶太人是那些內心受割禮的人，這暗示了屬靈

的轉化和內在的信仰對於神的接納至關重要。 

 

4. 無人能自救： 保羅在第 2章中再次強調，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無法因

自己的行為而得救。他通過強調人的不完美和罪惡，強調了救恩的唯一來源是神的

恩典，而不是人的努力。 

 

5. 屬靈的外在顯現： 保羅在這章中提到，真正的內在信仰應該在外在生活中得以

顯現。他講到不是聽律法的人稱義，而是行律法的人。這提示了屬靈信仰應該影響

行為和生活方式，而不僅僅是口頭的宣稱。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2章強調了神的公正、信仰的重要性、人類的罪惡和救恩

的來源。這些主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特別是關於救恩、律法、信仰和屬靈生活

的理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提醒信徒不依靠自己的努力，而是藉著對神的信仰

和順服來體驗神的恩典和救贖。 

 

3:1    這 樣 說 來 、 猶 太 人 有 甚 麼 長 處 、 割 禮 有 甚 麼 益 

處 呢 ． 
3:2    凡 事 大 有 好 處 ． 第 一 是   神 的 聖 言 交 託 他 們 。 

3:3    即 便 有 不 信 的 、 這 有 何 妨 呢 ． 難 道 他 們 的 不 

信 、 就 廢 掉   神 的 信 麼 。 



3:4    斷 乎 不 能 ． 不 如 說 、   神 是 真 實 的 、 人 都 是 虛 

謊 的 ． 如 經 上 所 記 、 『 你 責 備 人 的 時 候 、 顯 為 公 義 ． 被 

人 議 論 的 時 候 、 可 以 得 勝 。 』 

3:5    我 且 照 著 人 的 常 話 說 、 我 們 的 不 義 、 若 顯 出   

神 的 義 來 、 我 們 可 以 怎 麼 說 呢 ．   神 降 怒 、 是 他 不 義 

麼 ． 

3:6    斷 乎 不 是 ． 若 是 這 樣 、   神 怎 能 審 判 世 界 呢 。 

3:7    若   神 的 真 實 、 因 我 的 虛 謊 、 越 發 顯 出 他 的 榮 

耀 、 為 甚 麼 我 還 受 審 判 、 好 像 罪 人 呢 。 

3:8    為 甚 麼 不 說 、 我 們 可 以 作 惡 以 成 善 呢 、 這 是 毀 

謗 我 們 的 人 、 說 我 們 有 這 話 ． 這 等 人 定 罪 、 是 該 當 的 。 

3:9    這 卻 怎 麼 樣 呢 ． 我 們 比 他 們 強 麼 ． 決 不 是 的 ． 

因 我 們 已 經 證 明 、 猶 太 人 和 希 利 尼 人 都 在 罪 惡 之 下 ． 

3:10    就 如 經 上 所 記 、 『 沒 有 義 人 、 連 一 個 也 沒 有 ． 

3:11    沒 有 明 白 的 、 沒 有 尋 求   神 的 ． 

3:12    都 是 偏 離 正 路 、 一 同 變 為 無 用 ． 沒 有 行 善 的 、 

連 一 個 也 沒 有 。 

3:13    他 們 的 喉 嚨 是 敞 開 的 墳 墓 ． 他 們 用 舌 頭 弄 詭 

詐 ． 嘴 唇 裡 有 虺 蛇 的 毒 氣 ． 

3:14    滿 口 是 咒 罵 苦 毒 ． 

3:15    殺 人 流 血 他 們 的 腳 飛 跑 ． 

3:16    所 經 過 的 路 、 便 行 殘 害 暴 虐 的 事 ． 

3:17    平 安 的 路 、 他 們 未 曾 知 道 ． 

3:18    他 們 眼 中 不 怕   神 。 』 

3:19    我 們 曉 得 律 法 上 的 話 、 都 是 對 律 法 以 下 之 人 說 

的 、 好 塞 住 各 人 的 口 、 叫 普 世 的 人 都 伏 在   神 審 判 之 

下 ． 

3:20    所 以 凡 有 血 氣 的 沒 有 一 個 、 因 行 律 法 、 能 在   

神 面 前 稱 義 ． 因 為 律 法 本 是 叫 人 知 罪 。 

3:21    但 如 今   神 的 義 在 律 法 以 外 已 經 顯 明 出 來 、 有 

律 法 和 先 知 為 證 ． 

3:22    就 是   神 的 義 、 因 信 耶 穌 基 督 、 加 給 一 切 相 信 

的 人 、 並 沒 有 分 別 ． 

3:23    因 為 世 人 都 犯 了 罪 、 虧 缺 了   神 的 榮 耀 。 

3:24    如 今 卻 蒙   神 的 恩 典 、 因 基 督 耶 穌 的 救 贖 、 就 

白 白 的 稱 義 。 

3:25      神 設 立 耶 穌 作 挽 回 祭 、 是 憑 著 耶 穌 的 血 、 藉 

著 人 的 信 、 要 顯 明   神 的 義 ． 因 為 他 用 忍 耐 的 心 、 寬 容 

人 先 時 所 犯 的 罪 ． 

3:26    好 在 今 時 顯 明 他 的 義 、 使 人 知 道 他 自 己 為 義 、 

也 稱 信 耶 穌 的 人 為 義 。 



3:27    既 是 這 樣 、 那 裡 能 誇 口 呢 ． 沒 有 可 誇 的 了 。 用 

何 法 沒 有 的 呢 、 是 用 立 功 之 法 麼 ． 不 是 、 乃 用 信 主 之 

法 。 

3:28    所 以 〔 有 古 卷 作 因 為 〕 我 們 看 定 了 、 人 稱 義 是 

因 著 信 、 不 在 乎 遵 行 律 法 。 

3:29    難 道   神 只 作 猶 太 人 的   神 麼 ． 不 也 是 作 外 邦 

人 的   神 麼 ． 是 的 、 也 作 外 邦 人 的   神 。 

3:30      神 既 是 一 位 、 他 就 要 因 信 稱 那 受 割 禮 的 為 

義 、 也 要 因 信 稱 那 未 受 割 禮 的 為 義 。 

3:31    這 樣 、 我 們 因 信 廢 了 律 法 麼 ． 斷 乎 不 是 、 更 是 

堅 固 律 法 。 

 

《羅馬書》第 3章的中心思想是，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人能够凭自己的行为得到

上帝的认可和救赎。但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所有相信他的人得到了救

赎和称义的机会。 

以下是《羅馬書》第 3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8节，保罗提出了一个问题，犹太人拥有神的话语和律法，但他

们是否因此就比其他人更有利？他的回答是，不是的。所有人都是罪人，没

有人能凭自己的行为得到上帝的称许。 

 第 9节到第 20 节，保罗引用了一些旧约经文，证明所有人都犯了罪，并没

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他指出，律法只能让人知道罪的存在，

但不能让人得到救赎。 

 第 21 节到第 26 节，保罗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即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

相信他的人都可以得到救赎和称义。他指出，这是上帝的公义，也是上帝早

已预定的计划。 

 第 27 节到第 31 节，保罗解释了这个好消息的含义，即这不是通过人的行为

得到的，而是通过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得到的。他还指出，这个好消息不

是废除律法，而是使律法得到了确认。 

 第 32 节到第 4章 3节，保罗强调，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所有人都可以分享

的，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他指出，这个救恩是通过信仰而获得的，而

不是通过遵守律法或行为获得的。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3章的中心思想是，所有人都是罪人，没有人能凭自己的

行为得到上帝的认可和救赎。但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所有相信他的人

得到了救赎和称义的机会。这个好消息并不是通过人的行为得到的，而是通过信仰

获得的。 

 

《羅馬書》第三章，有几个重要的经文，包括以下内容： 

1.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羅馬書 3:23)。这个经文强调了人

类的普遍罪性和需要拯救的现实，没有人是完美无瑕的，我们都需要神的救

赎。 



2. "所以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羅馬書 3:28)。这个经文重申了

新约中的关键真理，即人通过信心而获得救恩，而不是通过遵守律法。 

3. "既是一位神，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

义" (羅馬書 3:30)。这句话强调了神对人类的公平，不分割礼和未割礼的

人，只要我们相信他并遵从他的旨意，他就会称我们为义。 

4. "所以我们的行为上，因信心就废了律法的作用吗？断乎不是！相反，我们

正是坚定了律法" (羅馬書 3:31)。这个经文表明信心和律法不是相互排斥

的，我们必须相信神的恩典和遵守他的律法，这些行动是互相支持的，而不

是互相排斥的。 

以上是《羅馬書》第三章中的一些重要经文和它们的解释。 

 

 

《羅馬書》第 3章繼續探討了一些與神學、救恩和屬靈生活相關的重要主題，這些

主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成長具有重要的影響。 

 

1. 人人都有罪： 這章中保羅再次強調了所有人都犯了罪，沒有人能在神面前自稱

無罪。他引用了多處舊約經文，證明所有人都陷入罪中，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

人。這一觀點強調了每個人都需要神的救贖，並無法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稱義。 

 

2. 信仰的救恩： 保羅在這章中再次強調信仰的重要性。他談到人們不是因為遵守

律法而稱義，而是藉著信仰耶穌基督。這強調了救恩是基於信仰的，而不是基於人

的行為。 

 

3. 神的公正和恩典： 保羅探討了神的公正和恩典之間的平衡。他解釋神在耶穌基

督的救贖工作中彰顯了公正，同時也顯示了神的恩典。這一觀點強調了神的正義和

慈愛，並表達了救贖的奇妙性質。 

 

4. 人人皆需要救恩： 保羅在這章中提醒人們，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需要

藉著耶穌基督來獲得救恩。他說所有人都在罪中，並需要靠著耶穌的贖罪之血得以

稱義。這強調了救恩的普世性和耶穌基督作為唯一救主的地位。 

 

5. 律法的作用： 保羅在這章中討論了律法的作用。他指出，律法並不能使人稱

義，而是讓人認識罪，使人意識到自己的需要。這強調了律法在神的救贖計劃中的

角色，並強調了人的救恩是基於信仰和恩典的。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3章強調了人人都有罪、信仰的救恩、神的公正和恩典、

救恩的需要和律法的作用。這些主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生活具有重

要的影響，幫助人們更深刻地理解救恩的本質、信仰的重要性以及神的計劃和行

動。 

 



4:1    如 此 說 來 、 我 們 的 祖 宗 亞 伯 拉 罕 、 憑 著 肉 體 得 

了 甚 麼 呢 。 

4:2    倘 若 亞 伯 拉 罕 是 因 行 為 稱 義 、 就 有 可 誇 的 ． 只 

是 在   神 面 前 並 無 可 誇 。 

4:3    經 上 說 甚 麼 呢 ． 說 、 『 亞 伯 拉 罕 信   神 、 這 就 

算 為 他 的 義 。 』 

4:4    作 工 的 得 工 價 、 不 算 恩 典 、 乃 是 該 得 的 、 

4:5    惟 有 不 作 工 的 、 只 信 稱 罪 人 為 義 的   神 、 他 的 

信 就 算 為 義 。 

4:6    正 如 大 衛 稱 那 在 行 為 以 外 、 蒙   神 算 為 義 的 人 

是 有 福 的 。 

4:7    他 說 、 『 得 赦 免 其 過 、 遮 蓋 其 罪 的 、 這 人 是 有 

福 的 。 

4:8    主 不 算 為 有 罪 的 、 這 人 是 有 福 的 。 』 

4:9    如 此 看 來 、 這 福 是 單 加 給 那 受 割 禮 的 人 麼 ． 不 

也 是 加 給 那 未 受 割 禮 的 人 麼 ． 因 我 們 所 說 、 亞 伯 拉 罕 的 

信 、 就 算 為 他 的 義 。 

4:10    是 怎 麼 算 的 呢 ． 是 在 他 受 割 禮 的 時 候 呢 ． 是 在 

他 未 受 割 禮 的 時 候 呢 ． 不 是 在 受 割 禮 的 時 候 、 乃 是 在 未 

受 割 禮 的 時 候 。 

4:11    並 且 他 受 了 割 禮 的 記 號 、 作 他 未 受 割 禮 的 時 候 

因 信 稱 義 的 印 證 、 叫 他 作 一 切 未 受 割 禮 而 信 之 人 的 父 、 

使 他 們 也 算 為 義 ． 

4:12    又 作 受 割 禮 之 人 的 父 、 就 是 那 些 不 但 受 割 禮 、 

並 且 按 我 們 的 祖 宗 亞 伯 拉 罕 、 未 受 割 禮 而 信 之 蹤 跡 去 行 

的 人 。 

4:13    因 為   神 應 許 亞 伯 拉 罕 和 他 後 裔 、 必 得 承 受 世 

界 、 不 是 因 律 法 、 乃 是 因 信 而 得 的 義 。 

4:14    若 是 屬 乎 律 法 的 人 、 纔 得 為 後 嗣 、 信 就 歸 於 虛 

空 、 應 許 也 就 廢 棄 了 。 

4:15    因 為 律 法 是 惹 動 忿 怒 的 ． 〔 或 作 叫 人 受 刑 的 〕 

那 裡 沒 有 律 法 、 那 裡 就 沒 有 過 犯 。 

4:16    所 以 人 得 為 後 嗣 是 本 乎 信 ． 因 此 就 屬 乎 恩 ． 叫 

應 許 定 然 歸 給 一 切 後 裔 ． 不 但 歸 給 那 屬 乎 律 法 的 、 也 歸 

給 那 效 法 亞 伯 拉 罕 之 信 的 。 

4:17    亞 伯 拉 罕 所 信 的 、 是 那 叫 死 人 復 活 使 無 變 為 有 

的   神 、 他 在 主 面 前 作 我 們 世 人 的 父 ． 如 經 上 所 記 、 

『 我 已 經 立 你 作 多 國 的 父 。 』 

4:18    他 在 無 可 指 望 的 時 候 、 因 信 仍 有 指 望 、 就 得 以 

作 多 國 的 父 、 正 如 先 前 所 說 、 『 你 的 後 裔 將 要 如 此 。 』 



4:19    他 將 近 百 歲 的 時 候 、 雖 然 想 到 自 己 的 身 體 如 同 

已 死 、 撒 拉 的 生 育 已 經 斷 絕 、 他 的 信 心 還 是 不 軟 弱 ． 

4:20    並 且 仰 望   神 的 應 許 、 總 沒 有 因 不 信 、 心 裡 起 

疑 惑 ． 反 倒 因 信 、 心 裡 得 堅 固 、 將 榮 耀 歸 給   神 。 

4:21    且 滿 心 相 信 、   神 所 應 許 的 必 能 作 成 ． 

4:22    所 以 這 就 算 為 他 的 義 。 

4:23    算 為 他 義 的 這 句 話 、 不 是 單 為 他 寫 的 、 

4:24    也 是 為 我 們 將 來 得 算 為 義 之 人 寫 的 ． 就 是 我 們 

這 信   神 使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從 死 裡 復 活 的 人 。 

4:25    耶 穌 被 交 給 人 、 是 為 我 們 的 過 犯 、 復 活 、 是 為 

叫 我 們 稱 義 。 〔 或 作 耶 穌 是 為 我 們 的 過 犯 交 付 了 是 為 我 

們 稱 義 復 活 了 〕 

 

《羅馬書》第 4章的中心思想是，亚伯拉罕是信仰的榜样，他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

得到了上帝的称义，而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应许。保罗通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说明，

人们应该通过信仰而不是行为来获得救赎。 

以下是《羅馬書》第 4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8节，保罗引用了旧约经文中关于亚伯拉罕的故事，证明他是因

为相信上帝的应许而得到称义，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这个例子表明，相

信上帝的应许比行为更重要。 

 第 9节到第 12 节，保罗强调，这个应许不仅适用于亚伯拉罕，也适用于其

他人。他指出，应许是在亚伯拉罕受割礼之前给他的，这表明行为并不是信

仰的先决条件。 

 第 13 节到第 15 节，保罗继续解释，亚伯拉罕的信仰不是基于律法，而是基

于信心。他强调，如果人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就可以像亚伯拉罕一样得到救

赎。 

 第 16 节到第 25 节，保罗进一步论述亚伯拉罕的信仰是如何使他得到救赎

的。他指出，亚伯拉罕不是只相信上帝的应许，而是相信上帝本身。这表

明，信仰的核心是相信上帝，而不是依靠行为来获得救赎。 

 第 26 节到第 5章 2节，保罗总结了亚伯拉罕的信仰是如何使他得到救赎

的。他指出，亚伯拉罕相信上帝的应许，并将这种信仰视为正义的源泉。这

个例子表明，人们不应该依靠自己的行为，而应该相信上帝的应许。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4章的中心思想是，亚伯拉罕是信仰的榜样，他不是因为

自己的行为得到了上帝的称义，而是因为相信上帝的应许。保罗通过亚伯拉罕的故

事来说明，人们应该通过信仰而不是行为来获得救赎。 

 
《羅馬書》第四章，有几个重要的经文，包括以下内容： 

1. "亚伯拉罕因着信称义。" (羅馬書 4:1-3)。这个经文重申了新约中的关键

真理，即人是因着信心而得到称义，而不是靠行为或遵守律法。经文中以亚

伯拉罕为例，他被称为义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并且依靠神的能力。 



2. "所以说，信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羅馬書 4:17)。这

个经文表明信心源自于听道，而听道源自于基督的话。因此，我们需要不断

地倾听和学习神的话语，来加强我们的信心。 

3. "他虽然年老，他的身体已经如同死了，撒拉的生育能力也已经断绝，然而

他在信心上仍未软弱，没有不信神的心。" (羅馬書 4:19-20)。这个经文再

次强调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相信神的能力。尽管他的情况似乎无望，他仍然

相信神，并且相信神会完成他的应许。 

4.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

生。" (羅馬書 4:23-25)。这个经文强调了罪的严重性和对死亡的影响。但

它同时也强调了神的恩典和救赎，通过信心相信基督，我们可以获得永生。 

以上是《羅馬書》第四章中的一些重要经文和它们的解释。 

 

 
《羅馬書》第 4章繼續探討了與神學、信仰和屬靈生活相關的重要主題，這些主題

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成長具有重要的影響。 

 

1. 亞伯拉罕的信仰： 保羅在這章中舉出了亞伯拉罕的信仰作為一個範例。他指

出，亞伯拉罕並不是因為遵守律法而得稱義，而是因為他相信神的應許。這強調了

信仰的重要性，並將信仰與律法的遵守作對比。 

 

2. 無法以行為稱義： 保羅在這章中再次強調，人無法因自己的行為而得稱義。他

解釋說，即使是亞伯拉罕，也不是因為他的行為而得稱義，而是因為他的信仰。這

強調了救恩的來源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努力。 

 

3. 信仰與律法的關係： 保羅在這章中談到信仰與律法的關係。他解釋說，律法並

不是使人得救的途徑，而是顯示出人的罪性。然而，信仰卻是接受神的恩典和救贖

的途徑。這強調了信仰在救恩中的關鍵作用。 

 

4. 藉著耶穌的信仰得救： 保羅提到耶穌基督的信仰作為神學的焦點。他說，藉著

信仰耶穌基督，我們可以得到稱義和救恩。這強調了耶穌基督作為救主的地位，並

將信仰放在救恩的中心。 

 

5. 信仰的榜樣： 保羅通過舉出亞伯拉罕和大衛等人的信仰，強調了信仰的重要性

和影響。這些聖經人物的信仰榜樣鼓勵信徒投身於神，並通過信仰來經歷神的恩

典。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4章強調了信仰的重要性、無法以行為稱義、信仰與律法

的關係、耶穌基督的信仰以及聖經中信仰的榜樣。這些主題深化了對救恩和信仰的

理解，並在信徒的屬靈生活中提供了指引和鼓勵。它們幫助人們明白救恩是基於信

仰和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行為，並鼓勵人們在信仰中生活和成長。 

 



5:1    我 們 既 因 信 稱 義 、 就 藉 著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 

得 與   神 相 和 。 

5:2    我 們 又 藉 著 他 、 因 信 得 進 入 現 在 所 站 的 這 恩 典 

中 、 並 且 歡 歡 喜 喜 盼 望   神 的 榮 耀 。 

5:3    不 但 如 此 、 就 是 在 患 難 中 、 也 是 歡 歡 喜 喜 的 ． 

因 為 知 道 患 難 生 忍 耐 ． 

5:4    忍 耐 生 老 練 ． 老 練 生 盼 望 ． 

5:5    盼 望 不 至 於 羞 恥 ． 因 為 所 賜 給 我 們 的 聖 靈 、 將   

神 的 愛 澆 灌 在 我 們 心 裡 。 

5:6    因 我 們 還 軟 弱 的 時 候 、 基 督 就 按 所 定 的 日 期 為 

罪 人 死 。 

5:7    為 義 人 死 、 是 少 有 的 、 為 仁 人 死 、 或 者 有 敢 作 

的 。 

5:8    惟 有 基 督 在 我 們 還 作 罪 人 的 時 候 為 我 們 死 、   

神 的 愛 就 在 此 向 我 們 顯 明 了 。 

5:9    現 在 我 們 既 靠 著 他 的 血 稱 義 、 就 更 要 藉 著 他 免 

去   神 的 忿 怒 。 

5:10    因 為 我 們 作 仇 敵 的 時 候 、 且 藉 著   神 兒 子 的 

死 、 得 與   神 和 好 、 既 已 和 好 、 就 更 要 因 他 的 生 得 救 

了 。 

5:11    不 但 如 此 、 我 們 既 藉 著 我 主 耶 穌 基 督 、 得 與   

神 和 好 、 也 就 藉 著 他 、 以   神 為 樂 。 

5:12    這 就 如 罪 是 從 一 人 入 了 世 界 、 死 又 是 從 罪 來 

的 、 於 是 死 就 臨 到 眾 人 、 因 為 眾 人 都 犯 了 罪 。 

5:13    沒 有 律 法 之 先 、 罪 已 經 在 世 上 ． 但 沒 有 律 法 、 

罪 也 不 算 罪 。 

5:14    然 而 從 亞 當 到 摩 西 死 就 作 了 王 、 連 那 些 不 與 亞 

當 犯 一 樣 罪 過 的 、 也 在 他 的 權 下 ． 亞 當 乃 是 那 以 後 要 來 

之 人 的 預 像 。 

5:15    只 是 過 犯 不 如 恩 賜 ． 若 因 一 人 的 過 犯 、 眾 人 都 

死 了 、 何 況   神 的 恩 典 、 與 那 因 耶 穌 基 督 一 人 恩 典 中 的 

賞 賜 、 豈 不 更 加 倍 的 臨 到 眾 人 麼 。 

5:16    因 一 人 犯 罪 就 定 罪 、 也 不 如 恩 賜 ． 原 來 審 判 是 

由 一 人 而 定 罪 、 恩 賜 乃 是 由 許 多 過 犯 而 稱 義 。 

5:17    若 因 一 人 的 過 犯 、 死 就 因 這 一 人 作 了 王 、 何 況 

那 些 受 洪 恩 又 蒙 所 賜 之 義 的 、 豈 不 更 要 因 耶 穌 基 督 一 人 

在 生 命 中 作 王 麼 。 

5:18    如 此 說 來 、 因 一 次 的 過 犯 、 眾 人 都 被 定 罪 、 照 

樣 、 因 一 次 的 義 行 、 眾 人 也 就 被 稱 義 得 生 命 了 。 

5:19    因 一 人 的 悖 逆 、 眾 人 成 為 罪 人 、 照 樣 、 因 一 人 

的 順 從 、 眾 人 也 成 為 義 了 。 



5:20    律 法 本 是 外 添 的 、 叫 過 犯 顯 多 ． 只 是 罪 在 那 裡 

顯 多 、 恩 典 就 更 顯 多 了 。 

5:21    就 如 罪 作 王 叫 人 死 、 照 樣 、 恩 典 也 藉 著 義 作 

王 、 叫 人 因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得 永 生 。 

 

以下是《羅馬書》第 5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5节，保罗开始强调信仰和盼望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因信仰

得到了称义，并且盼望着在上帝的荣耀中分享。这是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所带

来的福音的核心，也是我们的盼望所在。 

 第 6节到第 11 节，保罗谈到我们在罪恶中的处境。他指出，我们原本是罪

人，无法得到上帝的怜悯。但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这

显示了上帝对我们的大爱。 

 第 12 节到第 19 节，保罗对比亚当和基督，解释了基督如何通过他的死亡使

我们与上帝和好。他强调，基督的死亡是为了赎回我们的罪，使我们成为义

人，并使我们与上帝和好。这个过程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上帝的

恩典。 

 第 20 节到第 21 节，保罗强调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工作是我们得到救恩的唯

一方式。我们的罪过是多么严重，但上帝的恩典更加丰盛，以至于我们的罪

过被完全宽恕，我们得以与上帝和好。 

 第 22 节到第 25 节，保罗总结了基督的死亡如何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

在盼望中欢喜，因为我们与上帝和好，并且基督的死亡为我们赢得了永生。

无论我们在地上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试炼，我们都可以坚定地站立在这个盼

望之中。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5章的中心思想是，基督的死亡使我们与上帝和好，并赐

予我们永生的盼望。保罗通过强调信仰和盼望的重要性，以及基督的死亡和恩典的

作用，来阐述这个中心思想。 

 
《羅馬書》第五章中，有几个重要的经文，包括以下内容： 

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羅馬書 

5:1)。这个经文表明我们因着信心而得到称义，并通过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这是救赎的关键，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绝，但通过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可

以得到神的恩典和救赎。 

2. "神却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向我们显出他的爱，基督为我们死了。" (羅

馬書 5:8)。这个经文表明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尽管我们还是罪人，神仍然

选择在基督里向我们显出他的爱。这是基督救赎行动的核心，我们因着神的

爱和基督的牺牲得以得救。 

3. "不但如此，我们既已借着他的血得与神和好，更要借着他得救脱离忿怒的

时候。" (羅馬書 5:9)。这个经文指出，我们不仅因着基督的血得到了与神

和好，还可以因着他得救脱离神的忿怒。这强调了基督的救赎行动不仅是救

赎罪人，也是拯救我们脱离神的审判。 



4.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

生。" (羅馬書 5:12)。这个经文强调了罪和死亡的关系，表明罪是造成死

亡的原因。但它也强调了神的恩典和救赎，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基督的死和复

活得到永生。 

以上是《羅馬書》第五章中的一些重要经文和它们的解释。 

 
 

《羅馬書》第 5章繼續深入探討了一些與神學、救恩和屬靈生活相關的關鍵主題，

這些主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成長具有深遠的影響。 

 

1. 信仰的果效： 保羅在這章中談到信徒的信仰如何帶來希望、平安和喜樂。他解

釋說，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我們與神和好，可以在困難中得著平安，因為我們

知道神的愛是不變的。這強調了信仰如何在屬靈生活中產生實際的果效。 

 

2. 亞當與基督的對比： 保羅在這章中將亞當和基督進行了對比。他說，藉著亞當

的選擇，罪和死進入了世界，但藉著基督的救贖工作，信徒可以得到稱義和永恆的

生命。這強調了基督作為新創造的開始，對抗亞當的墮落。 

 

3. 恩典的增加： 保羅指出，罪惡的增加使神的恩典更加顯著。他說罪雖然增加，

但恩典更加充足，超過了罪的程度。這強調了神的恩典的無限和強大，並鼓勵信徒

不因罪而喪失希望。 

 

4. 信心與法律的關係： 保羅強調信仰與法律的對比。他說救恩不是通過遵守律法

來獲得的，而是藉著信心。這強調了信仰作為救恩的唯一途徑，並將信仰與律法的

作用區分開來。 

 

5. 贖罪的工作： 保羅在這章中提到耶穌基督的贖罪工作。他說耶穌的死使我們與

神和好，消除了我們的罪債。這強調了耶穌基督作為救贖者的角色，並解釋了他的

死對信徒的意義。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5章強調了信仰的果效、亞當與基督的對比、恩典的增

加、信心與法律的關係以及耶穌基督的贖罪工作。這些主題豐富了對救恩和基督的

理解，並鼓勵信徒在信仰中持續成長，深入領悟神的恩典和救贖的實際效果。 

 

6:1    這 樣 、 怎 麼 說 呢 ． 我 們 可 以 仍 在 罪 中 、 叫 恩 典 

顯 多 麼 。 
6:2    斷 乎 不 可 ． 我 們 在 罪 上 死 了 的 人 、 豈 可 仍 在 罪 

中 活 著 呢 。 

6:3    豈 不 知 我 們 這 受 洗 歸 入 基 督 耶 穌 的 人 、 是 受 洗 

歸 入 他 的 死 麼 。 



6:4    所 以 我 們 藉 著 洗 禮 歸 入 死 、 和 他 一 同 埋 葬 ． 原 

是 叫 我 們 一 舉 一 動 有 新 生 的 樣 式 、 像 基 督 藉 著 父 的 榮 

耀 、 從 死 裡 復 活 一 樣 。 

6:5    我 們 若 在 他 死 的 形 狀 上 與 他 聯 合 、 也 要 在 他 復 

活 的 形 狀 上 與 他 聯 合 ． 

6:6    因 為 知 道 我 們 的 舊 人 、 和 他 同 釘 十 字 架 、 使 罪 

身 滅 絕 、 叫 我 們 不 再 作 罪 的 奴 僕 ． 

6:7    因 為 已 死 的 人 、 是 脫 離 了 罪 。 

6:8    我 們 若 是 與 基 督 同 死 、 就 信 必 與 他 同 活 ． 

6:9    因 為 知 道 基 督 既 從 死 裡 復 活 、 就 不 再 死 、 死 也 

不 再 作 他 的 主 了 。 

6:10    他 死 是 向 罪 死 了 、 只 有 一 次 ． 他 活 是 向   神 活 

著 。 

6:11    這 樣 、 你 們 向 罪 也 當 看 自 己 是 死 的 ． 向   神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 卻 當 看 自 己 是 活 的 。 

6:12    所 以 不 要 容 罪 在 你 們 必 死 的 身 上 作 王 、 使 你 們 

順 從 身 子 的 私 慾 ． 

6:13    也 不 要 將 你 們 的 肢 體 獻 給 罪 作 不 義 的 器 具 ． 倒 

要 像 從 死 裡 復 活 的 人 、 將 自 己 獻 給   神 ． 並 將 肢 體 作 義 

的 器 具 獻 給   神 。 

6:14    罪 必 不 能 作 你 們 的 主 ． 因 你 們 不 在 律 法 之 下 、 

乃 在 恩 典 之 下 。 

6:15    這 卻 怎 麼 樣 呢 ． 我 們 在 恩 典 之 下 、 不 在 律 法 之 

下 、 就 可 以 犯 罪 麼 ． 斷 乎 不 可 。 

6:16    豈 不 曉 得 你 們 獻 上 自 己 作 奴 僕 、 順 從 誰 、 就 作 

誰 的 奴 僕 麼 ． 或 作 罪 的 奴 僕 、 以 至 於 死 ． 或 作 順 命 的 奴 

僕 、 以 至 成 義 。 

6:17    感 謝   神 、 因 為 你 們 從 前 雖 然 作 罪 的 奴 僕 、 現 

今 卻 從 心 裡 順 服 了 所 傳 給 你 們 道 理 的 模 範 。 

6:18    你 們 既 從 罪 裡 得 了 釋 放 、 就 作 了 義 的 奴 僕 。 

6:19    我 因 你 們 肉 體 的 軟 弱 、 就 照 人 的 常 話 對 你 們 

說 、 你 們 從 前 怎 樣 將 肢 體 獻 給 不 潔 不 法 作 奴 僕 、 以 至 於 

不 法 ． 現 今 也 要 照 樣 將 肢 體 獻 給 義 作 奴 僕 、 以 至 於 成 

聖 ． 

6:20    因 為 你 們 作 罪 之 奴 僕 的 時 候 、 就 不 被 義 約 束 

了 。 

6:21    你 們 現 今 所 看 為 羞 恥 的 事 、 當 日 有 甚 麼 果 子 

呢 ． 那 些 事 的 結 局 就 是 死 。 

6:22    但 現 今 你 們 既 從 罪 裡 得 了 釋 放 、 作 了   神 的 奴 

僕 、 就 有 成 聖 的 果 子 、 那 結 局 就 是 永 生 。 



6:23    因 為 罪 的 工 價 乃 是 死 ． 惟 有   神 的 恩 賜 、 在 我 

們 的 主 基 督 耶 穌 裡 、 乃 是 永 生 。 

 

《羅馬書》第 6章的中心思想是，信徒因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与罪恶彻底断绝关

系，应该活出新生命。保罗在本章中强调了信徒应该如何摆脱罪的掌控，如何活出

新的生命，以及基督救恩的意义和实际应用。 

以下是《羅馬書》第 6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4节，保罗讲到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罪。他强调，信徒因着与基督

的联合已经与罪彻底断绝关系，就像基督死后复活，我们也应该死于罪，复

活为新的生命。这种新的生命是在圣灵的力量下活出来的，而不是靠我们自

己的努力。 

 第 5节到第 14 节，保罗谈到信徒在新生命中如何摆脱罪的掌控。他提醒信

徒，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自由了，可以活出新的生命。同时，他

也强调罪会给我们带来灭亡和死亡，而新生命会带来义和圣洁。 

 第 15 节到第 23 节，保罗解释了活出新生命的关键是顺从上帝的话语和圣灵

的引导。信徒应该让自己成为义的仆人，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保罗强调我们

仍然会犯错，但我们应该不断地寻求上帝的恩典和力量，帮助我们活出新的

生命。 

 第 24 节到第 25 节，保罗强调基督的救恩是我们活出新生命的基础。我们可

以因着基督的死和复活，在新生命中享受上帝的恩典和爱。这种救恩不是基

于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和爱。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6章的中心思想是，信徒因基督的死和复活，已经与罪恶

彻底断绝关系，应该活出新生命。保罗通过强调信徒应该如何对待罪，如何摆脱罪

的掌控，以及顺从上帝的话语和圣灵的引导等来阐述这个中心思想。同时，他也强

调基督救恩的意义和实际应用。 

 
《羅馬書》第六章中，有几个重要的经文，包括以下内容： 

1. "我们在罪中死了，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羅馬書 6:2)。这个经文表

明，信徒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是罪人，但他们现在已经与罪彻底切断了关系。

所以，他们不应该继续活在罪中，而是应该追求圣洁的生活。 

2. "我们这样的人，已经与罪断绝了关系，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羅馬書 

6:2)。这个经文再次强调了信徒应该在罪和旧生活中断绝关系，而活在新生

命和圣洁中。 

3. "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

献给神，把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因为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人，因为你们

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羅馬書 6:13-14)。这个经文教导我们，

不要让罪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应该将自己献给神，把肢体作为义的器具。这

需要我们彻底地离开罪，并活在神的恩典中。 

4.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

生。" (羅馬書 6:23)。这个经文强调了罪和死亡的关系，并再次强调了神

的恩典和救赎。罪的工价是死亡，但在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到永生的恩赐。 



以上是《羅馬書》第六章中的一些重要经文和它们的解释。 

 
《羅馬書》第 6章繼續探討了與神學、救恩和屬靈生活相關的主題，這些主題對基

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成長具有深遠的影響。 

 

1. 與罪的斷絕： 保羅在這章中講到信徒與罪的斷絕。他指出，信徒是與基督聯

合，就如同基督的死使我們脫離罪一樣。這強調了基督的死對信徒生活的重要性，

使他們能夠與罪完全斷絕。 

 

2. 新生命的開始： 保羅強調信徒藉著基督的死與復活，可以開始新的生命。他比

喻這個過程為“舊人”的死亡和“新人”的興起。這強調了基督教屬靈生活中的轉

化和新生命的開始。 

 

3. 自由和聖潔： 保羅講到信徒脫離罪的束縛，進入自由和聖潔的生活。他說信徒

不再受罪的主宰，而是成為了義的僕人。這強調了基督教信徒在基督內經歷的自由

和屬靈成長。 

 

4. 生活中的成聖： 保羅在這章中談到信徒應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聖潔。他鼓

勵信徒將自己獻上給神，活出合乎神旨意的生活。這強調了屬靈成長和在日常生活

中活出基督的樣式。 

 

5. 從罪的工資到永生的恩賜： 保羅指出罪的工資是死，但神的恩賜是永生。他強

調了救恩的性質，即通過基督的救贖，信徒獲得了永恆的生命。這強調了信徒在永

恆中的盼望和基督救恩的價值。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6章強調了信徒與罪的斷絕、新生命的開始、自由和聖

潔、生活中的成聖以及從罪的工資到永生的恩賜。這些主題深化了對基督教的屬靈

生活和救恩的理解，並鼓勵信徒在信仰中持續成長，活出聖潔的生活，並享受永恆

的盼望。 

 

7:1    弟 兄 們 、 我 現 在 對 明 白 律 法 的 人 說 、 你 們 豈 不 

曉 得 律 法 管 人 是 在 活 著 的 時 候 麼 。 
7:2    就 如 女 人 有 了 丈 夫 、 丈 夫 還 活 著 、 就 被 律 法 約 

束 ． 丈 夫 若 死 了 、 就 脫 離 了 丈 夫 的 律 法 。 

7:3    所 以 丈 夫 活 著 、 他 若 歸 於 別 人 、 便 叫 淫 婦 ． 丈 

夫 若 死 了 、 他 就 脫 離 了 丈 夫 的 律 法 、 雖 然 歸 於 別 人 、 也 

不 是 淫 婦 。 

7:4    我 的 弟 兄 們 、 這 樣 說 來 、 你 們 藉 著 基 督 的 身 

體 、 在 律 法 上 也 是 死 了 ． 叫 你 們 歸 於 別 人 、 就 是 歸 於 那 

從 死 裡 復 活 的 、 叫 我 們 結 果 子 給   神 。 



7:5    因 為 我 們 屬 肉 體 的 時 候 、 那 因 律 法 而 生 的 惡 

慾 、 就 在 我 們 肢 體 中 發 動 、 以 致 結 成 死 亡 的 果 子 ． 

7:6    但 我 們 既 然 在 捆 我 們 的 律 法 上 死 了 、 現 今 就 脫 

離 了 律 法 ． 叫 我 們 服 事 主 、 要 按 著 心 靈 的 新 樣 、 不 按 著 

儀 文 的 舊 樣 。 〔 心 靈 或 作 聖 靈 〕 

7:7    這 樣 、 我 們 可 說 甚 麼 呢 ． 律 法 是 罪 麼 ． 斷 乎 不 

是 ． 只 是 非 因 律 法 、 我 就 不 知 何 為 罪 ． 非 律 法 說 、 『 不 

可 起 貪 心 。 』 我 就 不 知 何 為 貪 心 。 

7:8    然 而 罪 趁 著 機 會 、 就 藉 著 誡 命 叫 諸 般 的 貪 心 在 

我 裡 頭 發 動 ． 因 為 沒 有 律 法 罪 是 死 的 。 

7:9    我 以 前 沒 有 律 法 是 活 著 的 、 但 是 誡 命 來 到 、 罪 

又 活 了 、 我 就 死 了 。 

7:10    那 本 來 叫 人 活 的 誡 命 、 反 倒 叫 我 死 ． 

7:11    因 為 罪 趁 著 機 會 、 就 藉 著 誡 命 引 誘 我 、 並 且 殺 

了 我 。 

7:12    這 樣 看 來 、 律 法 是 聖 潔 的 、 誡 命 也 是 聖 潔 、 公 

義 、 良 善 的 。 

7:13    既 然 如 此 、 那 良 善 的 是 叫 我 死 麼 ． 斷 乎 不 是 ． 

叫 我 死 的 乃 是 罪 。 但 罪 藉 著 那 良 善 的 叫 我 死 、 就 顯 出 真 

是 罪 ． 叫 罪 因 著 誡 命 更 顯 出 是 惡 極 了 。 

7:14    我 們 原 曉 得 律 法 是 屬 乎 靈 的 、 但 我 是 屬 乎 肉 體 

的 、 是 已 經 賣 給 罪 了 。 

7:15    因 為 我 所 作 的 、 我 自 己 不 明 白 ． 我 所 願 意 的 、 

我 並 不 作 ． 我 所 恨 惡 的 、 我 倒 去 作 。 

7:16    若 我 所 作 的 、 是 我 所 不 願 意 的 、 我 就 應 承 律 法 

是 善 的 。 

7:17    既 是 這 樣 、 就 不 是 我 作 的 、 乃 是 住 在 我 裡 頭 的 

罪 作 的 。 

7:18    我 也 知 道 、 在 我 裡 頭 、 就 是 我 肉 體 之 中 、 沒 有 

良 善 ． 因 為 立 志 為 善 由 得 我 、 只 是 行 出 來 由 不 得 我 。 

7:19    故 此 、 我 所 願 意 的 善 、 我 反 不 作 ． 我 所 不 願 意 

的 惡 、 我 倒 去 作 。 

7:20    若 我 去 作 所 不 願 意 作 的 、 就 不 是 我 作 的 、 乃 是 

住 在 我 裡 頭 的 罪 作 的 。 

7:21    我 覺 得 有 個 律 、 就 是 我 願 意 為 善 的 時 候 、 便 有 

惡 與 我 同 在 。 

7:22    因 為 按 著 我 裡 面 的 意 思 。 〔 原 文 作 人 〕 我 是 喜 

歡   神 的 律 ． 

7:23    但 我 覺 得 肢 體 中 另 有 個 律 、 和 我 心 中 的 律 交 

戰 、 把 我 擄 去 叫 我 附 從 那 肢 體 中 犯 罪 的 律 。 

7:24    我 真 是 苦 阿 、 誰 能 救 我 脫 離 這 取 死 的 身 體 呢 。 



7:25    感 謝   神 、 靠 著 我 們 的 主 耶 穌 基 督 就 能 脫 離 

了 。 這 樣 看 來 、 我 以 內 心 順 服   神 的 律 ． 我 肉 體 卻 順 服 

罪 的 律 了 。 

 

《羅馬書》第 7章的中心思想是，虽然信徒已经通过基督得到了自由，但我们仍然

会面对罪的挑战和斗争。这一章中，保罗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以及罪和律法在信

徒生命中的作用和影响。 

以下是《羅馬書》第 7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6节，保罗提出一个类比，通过婚姻的例子来说明信徒已经与律

法彻底断绝关系。保罗认为，信徒已经死于罪，复活为新的生命，在新的生

命中通过圣灵的帮助活出上帝的旨意。因此，我们不再需要靠律法来得到救

赎和神的喜悦，而是靠信心来获得救恩。 

 第 7节到第 13 节，保罗讲述了罪和律法在信徒生命中的作用和影响。他说

律法虽然是好的，但由于我们的罪性，律法反而成了引诱和定罪我们的工

具。保罗强调，我们应该意识到罪是我们内心的问题，不是律法的问题。律

法只是揭示了我们的罪性，让我们意识到自己需要救恩。 

 第 14 节到第 25 节，保罗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描述了他在信徒生活中的内

心斗争。他说，虽然他渴望遵守上帝的律法，但他内心总是被罪所困扰，无

法做到完全遵守。保罗感到自己很无助，只能靠基督的救恩来得到解脱。 

 第 26 节到第 8章 1节，保罗总结了他的观点，强调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帮

助，才能克服罪的挑战和斗争。他说，虽然我们内心的罪性无法完全消除，

但我们可以通过信心和圣灵的帮助，摆脱罪的掌控，活出新的生命。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7章的中心思想是，虽然信徒已经通过基督得到了自由，

但我们仍然会面对罪的挑战和斗争。保罗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描述罪和律法在信

徒生命中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强调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帮助， 

 
《羅馬書》第七章中，有几个重要的经文，包括以下内容： 

1. "我因律法死了，叫我归向神。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羅馬書 7:4-5)。这个经文说明了信徒通

过与基督的联合，在钉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旧生命和罪恶留在了过去，现在他

们已经得到了新生命，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并且能够通过圣灵的帮助保持

圣洁的生活。 

2. "我知道在我里面，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

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羅馬書 7:18)。这个经文说明了人类有着本性上的

罪恶倾向，即使我们希望去做善事，也难免犯错，因为罪性在我们的肉体里

工作。这启示了我们需要神的帮助，才能战胜罪的力量。 

3. "我觉得神的律是美的，知道律上的诫命是为要使人得益处的。" (羅馬書 

7:16)。这个经文表明了神的律法是美好的，并且是为了帮助人们生活得更

好，得到更多的祝福和恩典。即使在我们的肉体中，我们可能无法完全遵守

律法，但我们应该珍视律法，并且尽力去遵守它。 



4. "我在心里喜悦神的律，但我肢体中又见有另法和我心中的律争战，把我掳

去另法的律中，那另法的律就在我肢体中运行。" (羅馬書 7:22-23)。这个

经文说明了我们的内心可能渴望遵守神的律法，但我们的肉体中仍然存在罪

性的力量，导致我们不断犯错。这也提示我们，只有在神的帮助下，我们才

能真正地战胜罪的力量，活出圣洁的生活。 

 

 
《羅馬書》第 7章探討了一些與神學、律法、罪惡和屬靈生活相關的主題，這些主

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成長具有深遠的影響。 

 

1. 律法的作用和限制： 保羅在這章中探討了律法的作用。他解釋說，律法雖然是

神賜給人的，但律法本身不能使人稱義，反而暴露出人的罪性。這強調了律法的有

限性，以及它無法通過人的遵守來實現救恩。 

 

2. 罪惡的奴役： 保羅描述了罪惡如何使人成為奴役。他用生動的語言描述了內心

的爭戰，人渴望行善卻屢次失敗。這個描寫突顯了罪惡的強大和人的無能，並強調

了救恩的必要性。 

 

3. 聖靈的作用： 保羅提到聖靈的作用，他說藉著聖靈，基督徒可以得到勝利，能

夠克服罪惡。聖靈的存在和幫助幫助基督徒在屬靈生活中得到力量，戰勝罪惡的奴

役。 

 

4. 內心的衝突： 保羅描述了基督徒內心的衝突，他們渴望行善卻又屢次失敗。這

個內心的爭戰使人更加依賴神的恩典和聖靈的幫助。這種內心的衝突在基督徒屬靈

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並體現了信仰的成長過程。 

 

5. 救恩的勝利： 保羅強調藉著耶穌基督，基督徒可以獲得勝利。他說在基督裡沒

有定罪，因為神的恩典超越了罪惡的影響。這強調了救恩的力量和勝利，使基督徒

能夠超越罪惡的奴役。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7章強調了律法的限制、罪惡的奴役、聖靈的作用、內心

的衝突和救恩的勝利。這些主題深化了對基督教的救恩和屬靈生活的理解，並鼓勵

信徒在內心的爭戰中仰賴神的幫助，活出聖潔的生活，並經歷神的勝利。 

 

8:1    如 今 那 些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的 、 就 不 定 罪 了 。 

8:2    因 為 賜 生 命 聖 靈 的 律 、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釋 放 了 

我 、 使 我 脫 離 罪 和 死 的 律 了 。 

8:3    律 法 既 因 肉 體 軟 弱 、 有 所 不 能 行 的 、   神 就 差 

遣 自 己 的 兒 子 、 成 為 罪 身 的 形 狀 、 作 了 贖 罪 祭 、 在 肉 體 

中 定 了 罪 案 ． 



8:4    使 律 法 的 義 、 成 就 在 我 們 這 不 隨 從 肉 體 、 只 隨 

從 聖 靈 的 人 身 上 。 

8:5    因 為 隨 從 肉 體 的 人 、 體 貼 肉 體 的 事 ． 隨 從 聖 靈 

的 人 、 體 貼 聖 靈 的 事 。 

8:6    體 貼 肉 體 的 就 是 死 ． 體 貼 聖 靈 的 乃 是 生 命 平 

安 ． 

8:7    原 來 體 貼 肉 體 的 、 就 是 與   神 為 仇 ． 因 為 不 服   

神 的 律 法 、 也 是 不 能 服 。 

8:8    而 且 屬 肉 體 的 人 、 不 能 得   神 的 喜 歡 。 

8:9    如 果   神 的 靈 住 在 你 們 心 裡 、 你 們 就 不 屬 肉 

體 、 乃 屬 聖 靈 了 ． 人 若 沒 有 基 督 的 靈 、 就 不 是 屬 基 督 

的 。 

8:10    基 督 若 在 你 們 心 裡 、 身 體 就 因 罪 而 死 、 心 靈 卻 

因 義 而 活 ． 

8:11    然 而 叫 耶 穌 從 死 裡 復 活 者 的 靈 、 若 住 在 你 們 心 

裡 、 那 叫 基 督 耶 穌 從 死 裡 復 活 的 、 也 必 藉 著 住 在 你 們 心 

裡 的 聖 靈 、 使 你 們 必 死 的 身 體 又 活 過 來 。 

8:12    弟 兄 們 、 這 樣 看 來 、 我 們 並 不 是 欠 肉 體 的 債 、 

去 順 從 肉 體 活 著 。 

8:13    你 們 若 順 從 肉 體 活 著 必 要 死 ． 若 靠 著 聖 靈 治 死 

身 體 的 惡 行 必 要 活 著 。 

8:14    因 為 凡 被   神 的 靈 引 導 的 、 都 是   神 的 兒 子 。 

8:15    你 們 所 受 的 不 是 奴 僕 的 心 、 仍 舊 害 怕 ． 所 受 的 

乃 是 兒 子 的 心 、 因 此 我 們 呼 叫 阿 爸 、 父 。 

8:16    聖 靈 與 我 們 的 心 同 證 我 們 是   神 的 兒 女 ． 

8:17    既 是 兒 女 、 便 是 後 嗣 、 就 是   神 的 後 嗣 、 和 基 

督 同 作 後 嗣 ． 如 果 我 們 和 他 一 同 受 苦 、 也 必 和 他 一 同 得 

榮 耀 。 

8:18    我 想 現 在 的 苦 楚 、 若 比 起 將 來 要 顯 於 我 們 的 榮 

耀 、 就 不 足 介 意 了 。 

8:19    受 造 之 物 、 切 望 等 候   神 的 眾 子 顯 出 來 。 

8:20    因 為 受 造 之 物 服 在 虛 空 之 下 、 不 是 自 己 願 意 、 

乃 是 因 那 叫 他 如 此 的 。 

8:21    但 受 造 之 物 仍 然 指 望 脫 離 敗 壞 的 轄 制 、 得 享   

神 兒 女 自 由 的 榮 耀 。 〔 享 原 文 作 入 〕 

8:22    我 們 知 道 一 切 受 造 之 物 、 一 同 歎 息 勞 苦 、 直 到 

如 今 。 

8:23    不 但 如 此 、 就 是 我 們 這 有 聖 靈 初 結 果 子 的 、 也 

是 自 己 心 裡 歎 息 、 等 候 得 著 兒 子 的 名 分 、 乃 是 我 們 的 身 

體 得 贖 。 



8:24    我 們 得 救 是 在 乎 盼 望 ． 只 是 所 見 的 盼 望 不 是 盼 

望 ． 誰 還 盼 望 他 所 見 的 呢 。 〔 有 古 卷 作 人 所 看 見 的 何 必 

再 盼 望 呢 〕 

8:25    但 我 們 若 盼 望 那 所 不 見 的 、 就 必 忍 耐 等 候 。 

8:26    況 且 我 們 的 軟 弱 有 聖 靈 幫 助 、 我 們 本 不 曉 得 當 

怎 樣 禱 告 、 只 是 聖 靈 親 自 用 說 不 出 來 的 歎 息 、 替 我 們 禱 

告 。 

8:27    鑒 察 人 心 的 、 曉 得 聖 靈 的 意 思 ． 因 為 聖 靈 照 著   

神 的 旨 意 替 聖 徒 祈 求 。 

8:28    我 們 曉 得 萬 事 都 互 相 效 力 、 叫 愛   神 的 人 得 益 

處 、 就 是 按 他 旨 意 被 召 的 人 。 

8:29    因 為 他 預 先 所 知 道 的 人 、 就 預 先 定 下 效 法 他 兒 

子 的 模 樣 使 他 兒 子 在 許 多 弟 兄 中 作 長 子 ． 

8:30    預 先 所 定 下 的 人 又 召 他 們 來 ． 所 召 來 的 人 、 又 

稱 他 們 為 義 ． 所 稱 為 義 的 人 、 又 叫 他 們 得 榮 耀 。 

8:31    既 是 這 樣 、 還 有 甚 麼 說 的 呢 ．   神 若 幫 助 我 

們 、 誰 能 敵 擋 我 們 呢 。 

8:32      神 既 不 愛 惜 自 己 的 兒 子 為 我 們 眾 人 捨 了 、 豈 

不 也 把 萬 物 和 他 一 同 白 白 的 賜 給 我 們 麼 。 

8:33    誰 能 控 告   神 所 揀 選 的 人 呢 ． 有   神 稱 他 們 為 

義 了 。 〔 或 作 是 稱 他 們 為 義 的   神 麼 〕 

8:34    誰 能 定 他 們 的 罪 呢 ． 有 基 督 耶 穌 已 經 死 了 、 而 

且 從 死 裡 復 活 、 現 今 在   神 的 右 邊 、 也 替 我 們 祈 求 。 

〔 有 基 督 云 云 或 作 是 已 經 死 了 而 且 從 死 裡 復 活 現 今 在   

神 的 右 邊 也 替 我 們 祈 求 的 基 督 耶 穌 麼 〕 

8:35    誰 能 使 我 們 與 基 督 的 愛 隔 絕 呢 ． 難 道 是 患 難 

麼 、 是 困 苦 麼 、 是 逼 迫 麼 、 是 飢 餓 麼 、 是 赤 身 露 體 麼 、 

是 危 險 麼 、 是 刀 劍 麼 。 

8:36    如 經 上 所 記 、 『 我 們 為 你 的 緣 故 、 終 日 被 殺 ． 

人 看 我 們 如 將 宰 的 羊 。 』 

8:37    然 而 靠 著 愛 我 們 的 主 、 在 這 一 切 的 事 上 、 已 經 

得 勝 有 餘 了 。 

8:38    因 為 我 深 信 無 論 是 死 、 是 生 、 是 天 使 、 是 掌 權 

的 、 是 有 能 的 、 是 現 在 的 事 、 是 將 來 的 事 、 

8:39    是 高 處 的 、 是 低 處 的 、 是 別 的 受 造 之 物 、 都 不 

能 叫 我 們 與   神 的 愛 隔 絕 ． 這 愛 是 在 我 們 的 主 基 督 耶 穌 

裡 的 。 

 

《羅馬書》第 8章的中心思想是，信徒得到了圣灵的协助和引导，可以在生命的旅

途中过着胜利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得胜的人。 

以下是《羅馬書》第 8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4节，保罗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再受到罪和死的定罪，

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基督的救恩。基督的救恩使我们从罪的掌控中解脱出

来，而圣灵则帮助我们克服罪，活出圣洁的生命。 

 第 5节到第 17 节，保罗强调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重要性，圣灵可以帮助我

们顺服上帝的旨意，因为我们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才能行善。保罗还提到圣灵

在信徒中的工作，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赐给我们平安、喜乐和盼望。 

 第 18 节到第 30 节，保罗阐明信徒是如何得胜的。他说，我们的苦难和挣扎

不足以剥夺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因为上帝的计划是要使我们成为他儿子的

形象，让我们分享他的荣耀。这个计划是由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救赎所确立

的，因此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我们与基督分离。 

 第 31 节到第 39 节，保罗总结了他的观点，强调基督的爱使我们得胜，因为

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与上帝的爱相比。保罗说，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和挑

战，基督的爱和救恩都是我们的保障和支持，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过

着胜利的生活，赢得永恒的生命。 

总的来说，《羅馬書》第 8章的中心思想是，信徒得到了圣灵的协助和引导，可以

在生命的旅途中过着胜利的生活，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得胜的人。保罗通过阐明圣

灵的作用和信徒得胜的原则，强调上帝的恩典和基督的救恩是我们得胜的根源和保

障。 

 
《羅馬書》第 8章中，有许多重要的经文，以下列出其中一些：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羅馬書 8:1）这句话表明，信

仰基督的人已经被救赎，不再受到罪的定罪。 

2. “因为受造物的创造也盼望著要从败坏中得以自由。”（羅馬書 8:21）这

句话表明，受造物（包括我们人类）也期待着被解放，摆脱罪恶和死亡的影

响，得以自由。 

3.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羅馬書 8:28）这句

话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经文，强调上帝会在所有事情中为那些爱他的人效

力，无论情况如何，都会让一切最终得到好处。 

4. “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命、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

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

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羅馬書 8:38-39）这句

话表明，基督徒可以确信没有什么能够使他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

在基督里的，是永恒的。 

这些经文都强调了基督徒的信仰和上帝的恩典，以及信仰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影响。 

 
 

《羅馬書》第 8章是新約聖經中一個極為重要的章節，它探討了豐富的神學主題，

影響著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生活。 

 



1. 在基督裡的自由： 保羅在這章中強調，在基督耶穌裡，信徒得以從罪惡的奴役

中得以釋放，獲得了自由。這裡強調的自由並不是指肆意而為的自由，而是指在基

督裡能夠屬靈自由地遵行神的旨意。 

 

2. 聖靈的作用： 保羅詳細闡述了聖靈在基督徒生活中的作用。他提到聖靈在信徒

內住，引導他們，幫助他們克服肉體的慾望，並與他們同工，使他們成為神的兒

女。這強調了信徒與聖靈的關係以及聖靈在屬靈成長中的作用。 

 

3. 神的兒女： 保羅講述信徒成為神的兒女的實際和特權。他強調信徒與基督的聯

合，使他們成為神的兒女，並享有神的恩典和繼承。這強調了神的愛和信徒的身

份。 

 

4. 神的愛： 保羅在這章中講述神的愛是堅不可摧的。他說無論在生命的高峰或低

谷，信徒都不能與神的愛隔絕。這強調了神的愛的不變和無條件。 

 

5. 得勝的保證： 保羅提到信徒在基督裡是得勝的，無論是在人生的苦難、困難或

逼迫中。他強調神的恩典和愛，使信徒能夠在各種情況下得勝。這提供了信徒在困

難中的盼望和堅強。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8章強調了在基督裡的自由、聖靈的作用、神的兒女身

份、神的愛和得勝的保證。這些主題深化了對基督徒的屬靈生活、信仰的實踐和神

的計劃的理解，並鼓勵信徒在基督的愛和力量中活出堅強的生活。 

 

9:1    我 在 基 督 裡 說 真 話 、 並 不 謊 言 、 有 我 良 心 被 聖 

靈 感 動 、 給 我 作 見 證 ． 
9:2    我 是 大 有 憂 愁 、 心 裡 時 常 傷 痛 。 

9:3    為 我 弟 兄 、 我 骨 肉 之 親 、 就 是 自 己 被 咒 詛 、 與 

基 督 分 離 、 我 也 願 意 。 

9:4    他 們 是 以 色 列 人 ． 那 兒 子 的 名 分 、 榮 耀 、 諸 

約 、 律 法 、 禮 儀 、 應 許 、 都 是 他 們 的 ． 

9:5    列 祖 就 是 他 們 的 祖 宗 、 按 肉 體 說 、 基 督 也 是 從 

他 們 出 來 的 、 他 是 在 萬 有 之 上 、 永 遠 可 稱 頌 的   神 。 阿 

們 。 

9:6    這 不 是 說   神 的 話 落 了 空 ． 因 為 從 以 色 列 生 

的 、 不 都 是 以 色 列 人 ． 

9:7    也 不 因 為 是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 就 都 作 他 的 兒 

女 ． 惟 獨 『 從 以 撒 生 的 、 纔 要 稱 為 你 的 後 裔 。 』 

9:8    這 就 是 說 、 肉 身 所 生 的 兒 女 、 不 是   神 的 兒 

女 ． 惟 獨 那 應 許 的 兒 女 、 纔 算 是 後 裔 。 

9:9    因 為 所 應 許 的 話 是 這 樣 說 、 『 到 明 年 這 時 候 我 

要 來 、 撒 拉 必 生 一 個 兒 子 。 』 



9:10    不 但 如 此 、 還 有 利 百 加 、 既 從 一 個 人 、 就 是 從 

我 們 的 祖 宗 以 撒 懷 了 孕 ． 

9:11    （ 雙 子 還 沒 有 生 下 來 、 善 惡 還 沒 有 作 出 來 、 只 

因 要 顯 明   神 揀 選 人 的 旨 意 、 不 在 乎 人 的 行 為 、 乃 在 乎 

召 人 的 主 ） 

9:12      神 就 對 利 百 加 說 、 『 將 來 大 的 要 服 事 小 

的 。 』 

9:13    正 如 經 上 所 記 、 『 雅 各 是 我 所 愛 的 、 以 掃 是 我 

所 惡 的 。 』 

9:14    這 樣 、 我 們 可 說 甚 麼 呢 ． 難 道   神 有 甚 麼 不 公 

平 麼 ． 斷 乎 沒 有 。 

9:15    因 他 對 摩 西 說 、 『 我 要 憐 憫 誰 、 就 憐 憫 誰 、 要 

恩 待 誰 、 就 恩 待 誰 。 』 

9:16    據 此 看 來 、 這 不 在 乎 那 定 意 的 、 也 不 在 乎 那 奔 

跑 的 、 只 在 乎 發 憐 憫 的   神 。 

9:17    因 為 經 上 有 話 向 法 老 說 、 『 我 將 你 興 起 來 、 特 

要 在 你 身 上 彰 顯 我 的 權 能 、 並 要 使 我 的 名 傳 遍 天 下 。 』 

9:18    如 此 看 來 、   神 要 憐 憫 誰 、 就 憐 憫 誰 、 要 叫 誰 

剛 硬 、 就 叫 誰 剛 硬 。 

9:19    這 樣 、 你 必 對 我 說 、 他 為 甚 麼 還 指 責 人 呢 ． 有 

誰 抗 拒 他 的 旨 意 呢 。 

9:20    你 這 個 人 哪 、 你 是 誰 、 竟 敢 向   神 強 嘴 呢 ． 受 

造 之 物 豈 能 對 造 他 的 說 、 你 為 甚 麼 這 樣 造 我 呢 。 

9:21    兠 匠 難 道 沒 有 權 柄 、 從 一 團 泥 裡 拿 一 塊 作 成 貴 

重 的 器 皿 、 又 拿 一 塊 作 成 卑 賤 的 器 皿 麼 。 

9:22    倘 若   神 要 顯 明 他 的 忿 怒 、 彰 顯 他 的 權 能 、 就 

多 多 忍 耐 寬 容 那 可 怒 預 備 遭 毀 滅 的 器 皿 ． 

9:23    又 要 將 他 豐 盛 的 榮 耀 、 彰 顯 在 那 蒙 憐 憫 早 預 備 

得 榮 耀 的 器 皿 上 ． 

9:24    這 器 皿 就 是 我 們 被   神 所 召 的 、 不 但 是 從 猶 太 

人 中 、 也 是 從 外 邦 人 中 、 這 有 甚 麼 不 可 呢 。 

9:25    就 像   神 在 何 西 阿 書 上 說 、 『 那 本 來 不 是 我 子 

民 的 、 我 要 稱 為 我 的 子 民 ． 本 來 不 是 蒙 愛 的 、 我 要 稱 為 

蒙 愛 的 。 

9:26    從 前 在 甚 麼 地 方 對 他 們 說 、 你 們 不 是 我 的 子 

民 、 將 來 就 在 那 裡 稱 他 們 為 永 生   神 的 兒 子 。 』 

9:27    以 賽 亞 指 著 以 色 列 人 喊 著 說 、 『 以 色 列 人 雖 多 

如 海 沙 、 得 救 的 不 過 是 剩 下 的 餘 數 ． 

9:28    因 為 主 要 在 世 上 施 行 他 的 話 、 叫 他 的 話 都 成 

全 、 速 速 的 完 結 。 』 



9:29    又 如 以 賽 亞 先 前 說 過 、 『 若 不 是 萬 軍 之 主 給 我 

們 存 留 餘 種 、 我 們 早 已 像 所 多 瑪 、 蛾 摩 拉 的 樣 子 了 。 』 

9:30    這 樣 、 我 們 可 說 甚 麼 呢 ． 那 本 來 不 追 求 義 的 外 

邦 人 、 反 得 了 義 、 就 是 因 信 而 得 的 義 ． 

9:31    但 以 色 列 人 追 求 律 法 的 義 、 反 得 不 著 律 法 的 

義 。 

9:32    這 是 甚 麼 緣 故 呢 ． 是 因 為 他 們 不 憑 著 信 心 求 、 

只 憑 著 行 為 求 ． 他 們 正 跌 在 那 絆 腳 石 上 ． 

9:33    就 如 經 上 所 記 、 『 我 在 錫 安 放 一 塊 絆 腳 的 石 

頭 、 跌 人 的 磐 石 ． 信 靠 他 的 人 必 不 至 於 羞 愧 。 』 

 

《羅馬書》第 9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5节，保罗表达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关爱和渴望，希望他们都能得

救。保罗指出，以色列民族有很多特权，他们接受了上帝的应许和神迹，也

成为了基督的先驱。然而，这些特权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得救，因为救恩是

基于信心而不是民族或行为。 

 第 6节到第 13 节，保罗解释了上帝的拣选原则，说明上帝选择谁是基于祂

自己的意愿和目的，而不是基于人的意愿或行为。上帝选择拣选和怜悯谁，

因为祂是如此愿意。同时，拣选并不是基于行为，因为上帝从一开始就拣选

了以撒，并没有选择以扫，尽管两个兄弟的行为没有什么区别。 

 第 14 节到第 24 节，保罗进一步解释了上帝的拣选原则，说祂可以自由地怜

悯谁，把谁舍弃。这是基于上帝的神圣计划和意愿，而不是人的意愿和努

力。保罗引用了申命记 9:15-20 的例子，表明上帝可以自由地选择拣选谁，

并把谁舍弃。 

 第 25 节到第 29 节，保罗引用了以赛亚书 10:22-23 的话，说尽管以色列人

数众多，只有一小部分会得救，因为救恩是基于信心而不是基于民族或行

为。同时，保罗也引用了以赛亚书 1:9 的话，表明尽管以色列人中只有少数

得救，上帝还是会留下一些人。 

 第 30 节到第 33 节，保罗总结了他的观点，说救恩是基于信心而不是民族或

行为。信仰是所有人得救的关键，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这里，保罗

强调了上帝的拣选和怜悯，但也强调了人类自由意志的作用。 

总的来说，《羅馬書》 

 
《羅馬書》第 9章中，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以下列出其中一些： 

1. “神的话落空了吗？必不是这样。”（羅馬書 9:6）这句话是在探讨犹太人

是否因为失信而失去上帝的恩典。保罗强调上帝的话语不会落空，他的应许

不会被废弃。 

2. “这样看来，蒙怜悯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

神。”（羅馬書 9:16）这句话是在讨论上帝选择谁蒙受救恩的问题。保罗

强调，这不是基于人的意愿或行为，而是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 



3. “所以，惟有神的怜悯可以施行怜悯，惟有他的硬心可以使人顽梗。”（羅

馬書 9:18）这句话是在解释为什么有些人听到福音仍然不信。保罗认为，

这是因为上帝让他们的心变硬，使他们不能领受真理。 

4. “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

我的命。”（羅馬書 9:33）这句话引用了以赛亚书中的话，用来描述犹太

人拒绝信仰耶稣基督的情况。保罗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信福音，而是

选择了遵循自己的传统和规矩。 

这些经文主要探讨了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以及信仰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保罗强调上

帝的话语不会落空，而且基于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而不是我们的意愿或行为。同

时，保罗也认为，有些人拒绝信仰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真理，而是遵循自己的传统

和规矩。 

 
《羅馬書》第 9章是一章充滿深刻神學思想的章節，探討了有關神的選擇、救恩的

普世性和以色列人的地位等重要主題，這些主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

生活具有影響。 

 

1. 神的主權和選擇： 保羅在這章中談到神的主權和選擇。他解釋說，神根據祂的

計劃和目的選擇了以色列民族，並且不是所有出於亞伯拉罕的後裔都是真正的以色

列人。這強調了神的主權，並提醒人們信仰是基於神的恩典而不是人的努力。 

 

2. 救恩的普世性： 保羅強調神的救恩是普世的，不僅限於猶太人，也包括外邦

人。他談到神在救贖計劃中拯救了外邦人，並譴責以色列人因著不信而失去了這個

救恩的機會。這強調了神的愛和救恩的普及。 

 

3. 神的慈悲和恩典： 保羅講述神對以色列人的慈悲和恩典。他說神仍然保留了對

以色列的計劃，雖然他們中的許多人不相信基督。這表達了神的恩典和寬容，提醒

人們神的計劃超越了人的失敗。 

 

4. 以色列的地位： 保羅在這章中談到以色列人的地位。他解釋說，以色列原本是

神的選民，但由於不信，他們被割去，而外邦人通過信仰成為了神的子民。這強調

了信仰的重要性，而不僅僅是血統。 

 

5. 信心和堅持： 保羅提到信仰的重要性，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他解釋說信

心是獲得神的恩典和救恩的途徑。這強調了信仰的價值，並鼓勵信徒在困難中堅

持。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9章強調了神的主權、救恩的普世性、神的慈悲和恩典、

以色列的地位以及信心和堅持的價值。這些主題深化了對神的計劃和救恩的理解，

並提供了關於信仰、神的慈悲和信徒的角色的洞察。 

 



10:1    弟 兄 們 、 我 心 裡 所 願 的 、 向   神 所 求 的 、 是 要 

以 色 列 人 得 救 。 
10:2    我 可 以 證 明 他 們 向   神 有 熱 心 、 但 不 是 按 著 真 

知 識 ． 

10:3    因 為 不 知 道   神 的 義 、 想 要 立 自 己 的 義 、 就 不 

服   神 的 義 了 。 

10:4    律 法 的 總 結 就 是 基 督 、 使 凡 信 他 的 都 得 著 義 。 

10:5    摩 西 寫 著 說 、 『 人 若 行 那 出 於 律 法 的 義 、 就 必 

因 此 活 著 。 』 

10:6    惟 有 出 於 信 心 的 義 如 此 說 、 『 你 不 要 心 裡 說 、 

誰 要 升 到 天 上 去 呢 ． 就 是 要 領 下 基 督 來 ． 

10:7    誰 要 下 到 陰 間 去 呢 ． 就 是 要 領 基 督 從 死 裡 上 

來 。 』 

10:8    他 到 底 怎 麼 說 呢 ． 他 說 、 『 這 道 離 你 不 遠 、 正 

在 你 口 裡 、 在 你 心 裡 。 』 就 是 我 們 所 傳 信 主 的 道 。 

10:9    你 若 口 裡 認 耶 穌 為 主 、 心 裡 信   神 叫 他 從 死 裡 

復 活 、 就 必 得 救 ． 

10:10    因 為 人 心 裡 相 信 、 就 可 以 稱 義 ． 口 裡 承 認 、 就 

可 以 得 救 。 

10:11    經 上 說 、 『 凡 信 他 的 人 、 必 不 至 於 羞 愧 。 』 

10:12    猶 太 人 和 希 利 尼 人 、 並 沒 有 分 別 ． 因 為 眾 人 同 

有 一 位 主 、 他 也 厚 待 一 切 求 告 他 的 人 ． 

10:13    因 為 『 凡 求 告 主 名 的 、 就 必 得 救 。 』 

10:14    然 而 人 未 曾 信 他 、 怎 能 求 他 呢 ． 未 曾 聽 見 他 、 

怎 能 信 他 呢 ． 沒 有 傳 道 的 、 怎 能 聽 見 呢 。 

10:15    若 沒 有 奉 差 遣 、 怎 能 傳 道 呢 ． 如 經 上 所 記 、 

『 報 福 音 傳 喜 信 的 人 、 他 們 的 腳 蹤 何 等 佳 美 。 』 

10:16    只 是 人 沒 有 都 聽 從 福 音 ． 因 為 以 賽 亞 說 、 『 主 

阿 、 我 們 所 傳 的 有 誰 信 呢 。 』 

10:17    可 見 信 道 是 從 聽 道 來 的 、 聽 道 是 從 基 督 的 話 來 

的 。 

10:18    但 我 說 、 人 沒 有 聽 見 麼 ． 誠 然 聽 見 了 ． 『 他 們 

的 聲 音 傳 遍 天 下 、 他 們 的 言 語 傳 到 地 極 。 』 

10:19    我 再 說 、 以 色 列 人 不 知 道 麼 ． 先 有 摩 西 說 、 

『 我 要 用 那 不 成 子 民 的 、 惹 動 你 們 的 憤 恨 ． 我 要 用 那 無 

知 的 民 、 觸 動 你 們 的 怒 氣 。 』 

10:20    又 有 以 賽 亞 放 膽 說 、 『 沒 有 尋 找 我 的 、 我 叫 他 

們 遇 見 ． 沒 有 訪 問 我 的 、 我 向 他 們 顯 現 。 』 

10:21    至 於 以 色 列 人 、 他 說 、 『 我 整 天 伸 手 招 呼 那 悖 

逆 頂 嘴 的 百 姓 。 』 

 



《羅馬書》第 10 章继续探讨了拯救和信仰的主题。本章的中心思想是基于信仰的

救恩，而不是基于自己的努力和行为。 

以下是《羅馬書》第 10 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4节，保罗表达了他对以色列人寻求救恩的关心，并强调他们必

须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救。保罗解释说，救恩不是基于人类的努力或行为，

而是基于信仰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 

 第 5节到第 13 节，保罗引用了申命记 30:11-14 和约珥书 2:32 的话，强调

相信是得救的关键。他说，我们必须公开承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并相信

上帝把祂从死里复活，才能得救。同时，保罗也表达了对犹太人得救的渴

望，说所有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相信并得救。 

 第 14 节到第 17 节，保罗强调传道的重要性，说信仰来自听道，听道来自基

督的话语。他说，我们必须向别人传讲福音，让他们有机会相信并得救。 

 第 18 节到第 21 节，保罗解释说，耶稣基督已经向全人类显明，但并不是所

有人都接受了这个福音。他引用了诗篇 19:4 和以赛亚书 65:1-2 的话，说上

帝一直在寻找那些寻求祂的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听从了祂的呼召。 

总的来说，本章强调了信仰和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是得救的关键，而不是自己的努

力或行为。传道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强调，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相信并得救。同时，保

罗也表达了对犹太人得救的关心和渴望，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这个福音。 

 
羅馬書第 10 章，有以下几节重要经文： 

1. "弟兄们，我心里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羅馬書

10:1）这句话表达了保罗为犹太人得救而祈求的心愿，说明保罗关心犹太人

的救恩，并且尝试为他们打开门户。 

2.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羅馬書 10:17）这句话指

出，信仰是从听道而来的，并且听道的来源是基督的话语。这强调了信仰与

基督的关系，也强调了传道人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传讲基督的话语。 

3. "因为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羅馬書 10:11）这句话

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它是接受救赎和与神和好的关键，不管人们的背景和种

族如何，只有通过信心才能获得救恩。 

以上是在羅馬書第 10 章的几个重要经文，它们强调了信仰的重要性和与基督的关

系，并且表达了保罗为犹太人得救而祈求的心愿。 

 

 
《羅馬書》第 10 章繼續探討了與神學、救恩和信仰相關的主題，這些主題對基督

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生活具有深遠的影響。 

 

1. 信心的重要性： 保羅在這章中再次強調了信心的重要性。他談到以色列人追求

律法的義，但卻未能因此得救，因為救恩是藉著信心而來的。這強調了信心作為接

受神的救恩的唯一途徑。 

 



2. 興旺的福音： 保羅提到福音的信息，他說這個信息是將基督的救恩帶給所有人

的好消息。他強調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只要呼求主的名，就可以得救。這強

調了救恩的普世性和信仰的包容性。 

 

3. 福音的傳播： 保羅指出福音的傳播對於人們接受救恩是多麼重要。他問到，人

們怎麼會信仰那他們沒有聽聞的？這強調了宣揚福音的重要性，讓人們有機會知道

神的救恩。 

 

4. 以色列的拒絕： 保羅談到以色列人的拒絕。他解釋說，儘管神一直在呼召他

們，但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不信，因此失去了救恩的機會。這提供了有關人心拒絕

神的救恩的思考。 

 

5. 蒙拯救的人： 保羅提到蒙神拯救的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外邦人，都可以藉著

信仰基督得救。這強調了救恩是基於神的恩典和人的信心，而不是特定的族群或血

統。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10 章強調了信心的重要性、福音的普世性、福音的傳

播、以色列的拒絕和蒙拯救的人。這些主題深化了對救恩和信仰的理解，並強調了

信仰作為接受神的救恩的關鍵，以及福音的重要性和宣揚。 

 

11:1    我 且 說 、   神 棄 絕 了 他 的 百 姓 麼 ． 斷 乎 沒 有 ． 

因 為 我 也 是 以 色 列 人 、 亞 伯 拉 罕 的 後 裔 、 屬 便 雅 憫 支 派 

的 。 

11:2      神 並 沒 有 棄 絕 他 預 先 所 知 道 的 百 姓 。 你 們 豈 

不 曉 得 經 上 論 到 以 利 亞 是 怎 麼 說 的 呢 ． 他 在   神 面 前 怎 

樣 控 告 以 色 列 人 、 說 、 

11:3    『 主 阿 、 他 們 殺 了 你 的 先 知 、 拆 了 你 的 祭 壇 、 

只 剩 下 我 一 個 人 、 他 們 還 要 尋 索 我 的 命 。 』 

11:4      神 的 回 話 是 怎 麼 說 的 呢 ． 他 說 、 『 我 為 自 己 

留 下 七 千 人 、 是 未 曾 向 巴 力 屈 膝 的 。 』 

11:5    如 今 也 是 這 樣 、 照 著 揀 選 的 恩 典 還 有 所 留 的 餘 

數 。 

11:6    既 是 出 於 恩 典 、 就 不 在 乎 行 為 ． 不 然 、 恩 典 就 

不 是 恩 典 了 。 

11:7    這 是 怎 麼 樣 呢 ． 以 色 列 人 所 求 的 、 他 們 沒 有 得 

著 ． 惟 有 蒙 揀 選 的 人 得 著 了 、 其 餘 的 就 成 了 頑 梗 不 化 

的 ． 

11:8    如 經 上 所 記 、 『   神 給 他 們 昏 迷 的 心 、 眼 睛 不 

能 看 見 、 耳 朵 不 能 聽 見 、 直 到 今 日 。 』 

11:9    大 衛 也 說 、 『 願 他 們 的 筵 席 變 為 網 羅 、 變 為 機 

檻 、 變 為 絆 腳 石 、 作 他 們 的 報 應 ． 



11:10    願 他 們 的 眼 睛 昏 矇 、 不 得 看 見 ． 願 你 時 常 彎 下 

他 們 的 腰 。 』 

11:11    我 且 說 、 他 們 失 腳 是 要 他 們 跌 倒 麼 ． 斷 乎 不 

是 ． 反 倒 因 他 們 的 過 失 、 救 恩 便 臨 到 外 邦 人 、 要 激 動 他 

們 發 憤 。 

11:12    若 他 們 的 過 失 、 為 天 下 的 富 足 、 他 們 的 缺 乏 、 

為 外 邦 人 的 富 足 ． 何 況 他 們 的 豐 滿 呢 。 

11:13    我 對 你 們 外 邦 人 說 這 話 ． 因 我 是 外 邦 人 的 使 

徒 、 所 以 敬 重 我 的 職 分 ． 〔 敬 重 原 文 作 榮 耀 〕 

11:14    或 者 可 以 激 動 我 骨 肉 之 親 發 憤 、 好 救 他 們 一 些 

人 。 

11:15    若 他 們 被 丟 棄 、 天 下 就 得 與   神 和 好 、 他 們 被 

收 納 、 豈 不 是 死 而 復 生 麼 。 

11:16    所 獻 的 新 麵 若 是 聖 潔 、 全 團 也 就 聖 潔 了 ． 樹 根 

若 是 聖 潔 、 樹 枝 也 就 聖 潔 了 。 

11:17    若 有 幾 根 枝 子 被 折 下 來 、 你 這 野 橄 欖 得 接 在 其 

中 、 一 同 得 著 橄 欖 根 的 肥 汁 ． 

11:18    你 就 不 可 向 舊 枝 子 誇 口 、 若 是 誇 口 、 當 知 道 不 

是 你 托 著 根 、 乃 是 根 托 著 你 。 

11:19    你 若 說 、 那 枝 子 被 折 下 來 、 是 特 為 叫 我 接 上 。 

11:20    不 錯 ． 他 們 因 為 不 信 、 所 以 被 折 下 來 ． 你 因 為 

信 、 所 以 立 得 住 ． 你 不 可 自 高 、 反 要 懼 怕 。 

11:21      神 既 不 愛 惜 原 來 的 枝 子 、 也 必 不 愛 惜 你 。 

11:22    可 見   神 的 恩 慈 、 和 嚴 厲 ． 向 那 跌 倒 的 人 、 是 

嚴 厲 的 ． 向 你 是 有 恩 慈 的 ． 只 要 你 長 久 在 他 的 恩 慈 裡 ． 

不 然 、 你 也 要 被 砍 下 來 。 

11:23    而 且 他 們 若 不 是 長 久 不 信 、 仍 要 被 接 上 ． 因 為   

神 能 夠 把 他 們 從 新 接 上 。 

11:24    你 是 從 那 天 生 的 野 橄 欖 上 砍 下 來 的 、 尚 且 逆 著 

性 得 接 在 好 橄 欖 上 、 何 況 這 本 樹 的 枝 子 、 要 接 在 本 樹 上 

呢 。 

11:25    弟 兄 們 、 我 不 願 意 你 們 不 知 道 這 奧 秘 、 （ 恐 怕 

你 們 自 以 為 聰 明 ） 就 是 以 色 列 人 有 幾 分 是 硬 心 的 、 等 到 

外 邦 人 的 數 目 添 滿 了 ． 

11:26    於 是 以 色 列 全 家 都 要 得 救 、 如 經 上 所 記 、 『 必 

有 一 位 救 主 、 從 錫 安 出 來 、 要 消 除 雅 各 家 的 一 切 罪 

惡 。 』 

11:27    又 說 、 『 我 除 去 他 們 罪 的 時 候 、 這 就 是 我 與 他 

們 所 立 的 約 。 』 

11:28    就 著 福 音 說 、 他 們 為 你 們 的 緣 故 是 仇 敵 ． 就 著 

揀 選 說 、 他 們 為 列 祖 的 緣 故 是 蒙 愛 的 。 



11:29    因 為   神 的 恩 賜 和 選 召 、 是 沒 有 後 悔 的 。 

11:30    你 們 從 前 不 順 服   神 、 如 今 因 他 們 的 不 順 服 、 

你 們 倒 蒙 了 憐 恤 ． 

11:31    這 樣 、 他 們 也 是 不 順 服 、 叫 他 們 因 著 施 給 你 們 

的 憐 恤 、 現 在 也 就 蒙 憐 恤 。 

11:32    因 為   神 將 眾 人 都 圈 在 不 順 服 之 中 、 特 意 要 憐 

恤 眾 人 。 

11:33    深 哉 、   神 豐 富 的 智 慧 和 知 識 。 他 的 判 斷 、 何 

其 難 測 、 他 的 蹤 跡 何 其 難 尋 、 

11:34    誰 知 道 主 的 心 、 誰 作 過 他 的 謀 士 呢 、 

11:35    誰 是 先 給 了 他 、 使 他 後 來 償 還 呢 。 

11:36    因 為 萬 有 都 是 本 於 他 、 倚 靠 他 、 歸 於 他 ． 願 榮 

耀 歸 給 他 、 直 到 永 遠 。 阿 們 。 

 

《羅馬書》第 11 章探讨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以及上帝的计划。本章的中心

思想是，上帝的拯救计划包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

人。 

以下是《羅馬書》第 11 章的内容概述： 

 第 1节到第 6节，保罗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上帝是否已经抛弃了以色列

人？他的答案是，上帝没有抛弃他的百姓，仍然拥有一些仍然相信耶稣基督

的以色列人。保罗解释说，上帝保留了一小部分的以色列人作为祂的选民，

而其他人则被蒙蔽了。 

 第 7节到第 10 节，保罗讲述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他说，虽然有

些犹太人不相信，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帝已经抛弃了他们。他还强调，上帝的

拯救计划是包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 

 第 11 节到第 24 节，保罗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基督，以及

上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上帝让他们在暂时的盲目中绊倒，为了让救

恩能够传播到外邦人中。他还强调，犹太人可以通过相信耶稣基督得到救

恩，而不需要遵守律法。 

 第 25 节到第 32 节，保罗说，虽然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被蒙蔽了，但这并不

意味着上帝已经抛弃了他们。他说，上帝仍然爱他们，并计划让他们回到救

恩中。保罗还引用了以赛亚书 59:20-21 和以赛亚书 27:9 的话，表明上帝会

把他们从他们的不信中拯救出来。 

 第 33 节到第 36 节，保罗总结了上帝的计划和祂的荣耀。他说，上帝的智慧

是不可测量的，祂的计划是全面的，并且祂配得一切荣耀和赞美。 

总的来说，本章表明上帝的拯救计划包括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 

 

羅馬書第 11 章，有以下几节重要经文： 

1. "神岂是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不是！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

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羅馬書 11:1）保罗在这里回应了一些人的质



疑，他们认为神已经永远地弃绝了犹太人。保罗否认了这一点，表达了对犹

太人的忧虑和关心，并且强调了他自己作为犹太人的身份。 

2. "这样看来，这残剩的人是照着拣选的恩典存留的。"（羅馬書 11:5）这句

话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犹太人接受了基督，而其他人则没有。这是因为神按照

恩典拣选了一些人，并使他们相信基督。这强调了救恩的恩典和神的主权。 

3. "因为神把众人都圈在不顺从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羅馬書 11:32）这

句话解释了为什么神要允许罪恶和不信。神有特定的目的，要通过众人的不

信和背叛，来显明神的怜悯和恩典，从而把所有人都圈在他的怜悯之中。 

以上是在羅馬書第 11 章的几个重要经文，它们强调了神对犹太人的关心和怜悯，

救恩的恩典和神的主权，以及神的特殊目的和计划。 

 

 
《羅馬書》第 11 章繼續探討了有關以色列人、救恩和神的計劃的神學主題，同時

關注了信仰的核心概念，這些主題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生活具有深遠

的影響。 

 

1. 神的恩典對以色列的廣闊： 保羅在這章中強調，儘管以色列中的許多人拒絕了

基督，但神的恩典對以色列的廣闊。他提到像以利亞一樣的先知，並解釋神對以色

列人的恩典和應許仍然存在。 

 

2. 猶太人的拯救： 保羅提到，雖然一些猶太人拒絕了基督，但仍然有希望他們會

回轉歸向神。他說，神可以隨時重新接納他們，並希望他們會回到神的懷抱。 

 

3. 被接納的外邦人： 保羅講述了外邦人信仰的角色。他說外邦人的信仰是為了刺

激以色列人回轉，並使他們妒忌，以致他們也願意信仰基督。這強調了神的計劃在

外邦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連結。 

 

4. 神的智慧和奧秘： 保羅提到神的智慧和奧秘。他解釋說，神的計劃和方式超越

人的理解，但神的智慧是無可比擬的。這提醒人們要謙卑地接受神的奧秘和計劃。 

 

5. 恩典的平等： 保羅強調神的恩典對所有人平等。他說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在神

的恩典下得救，並強調信仰是關鍵。這強調了神的恩典超越種族和背景的界限。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11 章強調了神的恩典對以色列的廣闊、猶太人的拯救、

被接納的外邦人、神的智慧和奧秘以及恩典的平等。這些主題深化了對神的計劃和

救恩的理解，並提醒信徒要在信仰中謙卑、感恩和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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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第   12  章  之神學意義,神學思想及屬靈上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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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第 12 章是一個在屬靈生活和個人行為上的實際指導章節，它探討了基

督徒應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回應神的救恩和顯出基督的特質。雖然它不如前面章節

涉及深奧的神學思想，但仍然具有深刻的屬靈啟示。 

 

1. 奉獻的生活： 保羅在這章中呼籲基督徒要將自己獻上作活祭，這是一種奉獻的

生活態度。他說這是合乎神旨意的，不再按照這個世界的模式，而是在神的旨意中

行事。 

 

2. 不同的恩賜： 保羅提到每個基督徒都有不同的恩賜，他們應該根據自己的恩賜

去服事教會和社會。這強調了身體各個部分的重要性，以及每個人在神的計劃中的

獨特角色。 

 

3. 愛和仁慈： 保羅強調基督徒應該活出愛和仁慈。他講述對仇敵的愛，對有需要

的人的關心，並強調愛是基督徒行為的核心。這提醒人們神的愛如何激勵我們去愛

他人。 

 

4. 克己和真實： 保羅提到基督徒應該克己和追求真實。他警告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的樣式，而是要靠著神的變化來更新思想。這提醒人們在屬靈成長中，持續地讓神

的道和真理改變他們。 

 

5. 和睦與愛的培養： 保羅談到基督徒應該追求和睦並遠離惡。他強調在人際關係

中的和諧，並鼓勵基督徒以愛來服事他人。這提醒人們在教會和社會中建立正面的

關係。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12 章強調基督徒的奉獻、恩賜、愛和仁慈、克己和真

實，以及和睦與愛的培養。這些主題關注了屬靈生活的實際面向，提醒信徒如何活

出基督的樣式，並在日常生活中回應神的救恩。 

 

12:1    所 以 弟 兄 們 、 我 以   神 的 慈 悲 勸 你 們 、 將 身 體 

獻 上 、 當 作 活 祭 、 是 聖 潔 的 、 是   神 所 喜 悅 的 ． 你 們 如 

此 事 奉 、 乃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 

12:2    不 要 效 法 這 個 世 界 ． 只 要 心 意 更 新 而 變 化 、 叫 

你 們 察 驗 何 為   神 的 善 良 、 純 全 可 喜 悅 的 旨 意 。 

12:3    我 憑 著 所 賜 我 的 恩 、 對 你 們 各 人 說 、 不 要 看 自 

己 過 於 所 當 看 的 ． 要 照 著   神 所 分 給 各 人 信 心 的 大 小 、 

看 得 合 乎 中 道 。 

12:4    正 如 我 們 一 個 身 子 上 有 好 些 肢 體 、 肢 體 也 不 都 

是 一 樣 的 用 處 。 



12:5    我 們 這 許 多 人 、 在 基 督 裡 成 為 一 身 、 互 相 聯 絡 

作 肢 體 、 也 是 如 此 。 

12:6    按 我 們 所 得 的 恩 賜 、 各 有 不 同 ． 或 說 預 言 、 就 

當 照 著 信 心 的 程 度 說 預 言 ． 

12:7    或 作 執 事 、 就 當 專 一 執 事 ． 或 作 教 導 的 、 就 當 

專 一 教 導 ． 

12:8    或 作 勸 化 的 、 就 當 專 一 勸 化 ． 施 捨 的 、 就 當 誠 

實 ． 治 理 的 、 就 當 殷 勤 ． 憐 憫 人 的 、 就 當 甘 心 。 

12:9    愛 人 不 可 虛 假 、 惡 要 厭 惡 、 善 要 親 近 。 

12:10    愛 弟 兄 、 要 彼 此 親 熱 ． 恭 敬 人 、 要 彼 此 推 讓 。 

12:11    殷 勤 不 可 懶 惰 ． 要 心 裡 火 熱 ． 常 常 服 事 主 。 

12:12    在 指 望 中 要 喜 樂 ． 在 患 難 中 要 忍 耐 。 禱 告 要 恆 

切 ． 

12:13    聖 徒 缺 乏 要 幫 補 ． 客 要 一 味 的 款 待 。 

12:14    逼 迫 你 們 的 、 要 給 他 們 祝 福 ． 只 要 祝 福 、 不 可 

咒 詛 。 

12:15    與 喜 樂 的 人 要 同 樂 ． 與 哀 哭 的 人 要 同 哭 。 

12:16    要 彼 此 同 心 ． 不 要 志 氣 高 大 、 倒 要 俯 就 卑 微 的 

人 。 〔 人 或 作 事 〕 不 要 自 以 為 聰 明 。 

12:17    不 要 以 惡 報 惡 、 眾 人 以 為 美 的 事 、 要 留 心 去 

作 。 

12:18    若 是 能 行 、 總 要 盡 力 與 眾 人 和 睦 。 

12:19    親 愛 的 弟 兄 、 不 要 自 己 伸 冤 、 寧 可 讓 步 、 聽 憑 

主 怒 ． 〔 或 作 讓 人 發 怒 〕 因 為 經 上 記 著 、 『 主 說 、 伸 冤 

在 我 ． 我 必 報 應 。 』 

12:20    所 以 『 你 的 仇 敵 若 餓 了 、 就 給 他 喫 ． 若 渴 了 、 

就 給 他 喝 ． 因 為 你 這 樣 行 、 就 是 把 炭 火 堆 在 他 的 頭 

上 。 』 

12:21    你 不 可 為 惡 所 勝 、 反 要 以 善 勝 惡 。 

 

羅馬書第 12 章主要讲述基督徒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行事为人，如何向神献上合

乎神心意的敬拜。 

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应该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以合乎神的旨意而不

是合乎世界的方式来行事为人。基督徒应该彼此相爱、尊重和服侍，不要跟随世界

的风俗，而要心灵更新，接受神的旨意，并考虑自己在基督身体中的地位和角色。 

保罗在这章中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教导，例如，爱人要真诚不假、喜乐要在望慕中

得着、在患难中要坚忍恒忍、要向急需的人供应帮助、不要为恶报恶、要与和平相

处等等。这些都是基督徒生活中非常实际的问题和应对方式。 

 
羅馬書第 12 章中，有以下几节经文被认为是重要的： 



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羅馬書 12:1） 

这一节经文强调了信徒应该以自己的身体献上自己，作为活祭献给上帝。这是一种

对上帝的事奉方式，需要圣洁和合乎上帝的旨意。这种献上自己的行为是合理、理

所当然的。 

2.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

全、可喜悦的旨意。”（羅馬書 12:2） 

这一节经文告诫信徒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是要让自己的心意得到更新和改变，以

便更好地知道上帝的旨意。这需要信徒能够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

意，并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纳入到上帝的旨意之中。 

3. “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羅馬書 12:9） 

这一节经文强调了信徒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信徒应该避免虚假和恶，并亲近善

良。这需要信徒具备真实和纯洁的品德，并积极地投身于行善和正义的事工中。 

4. “你们要喜乐，在盼望中坚固，在祷告上恒切。”（羅馬書 12:12） 

这一节经文强调了信徒的信心和生活的方向。信徒应该在盼望中坚固，意味着他们

需要具备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的信心。同时，在祷告上也需要持之以恒，并以喜乐

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13:1    在 上 有 權 柄 的 、 人 人 當 順 服 他 ． 因 為 沒 有 權 柄 

不 是 出 於   神 的 ． 凡 掌 權 的 都 是   神 所 命 的 。 

13:2    所 以 抗 拒 掌 權 的 、 就 是 抗 拒   神 的 命 ． 抗 拒 的 

必 自 取 刑 罰 。 

13:3    作 官 的 原 不 是 叫 行 善 的 懼 怕 、 乃 是 叫 作 惡 的 懼 

怕 。 你 願 意 不 懼 怕 掌 權 的 麼 ． 你 只 要 行 善 、 就 可 得 他 的 

稱 讚 ． 

13:4    因 為 他 是   神 的 用 人 、 是 與 你 有 益 的 。 你 若 作 

惡 、 卻 當 懼 怕 ． 因 為 他 不 是 空 空 的 佩 劍 ． 他 是   神 的 用 

人 、 是 伸 冤 的 、 刑 罰 那 作 惡 的 。 

13:5    所 以 你 們 必 須 順 服 、 不 但 是 因 為 刑 罰 、 也 是 因 

為 良 心 。 

13:6    你 們 納 糧 、 也 為 這 個 緣 故 ． 因 他 們 是   神 的 差 

役 、 常 常 特 管 這 事 。 

13:7    凡 人 所 當 得 的 、 就 給 他 ． 當 得 糧 的 、 給 他 納 

糧 ． 當 得 稅 的 、 給 他 上 稅 ． 當 懼 怕 的 、 懼 怕 他 ． 當 恭 敬 

的 、 恭 敬 他 。 

13:8    凡 事 都 不 可 虧 欠 人 、 惟 有 彼 此 相 愛 、 要 常 以 為 

虧 欠 ． 因 為 愛 人 的 就 完 全 了 律 法 。 

13:9    像 那 不 可 姦 淫 、 不 可 殺 人 、 不 可 偷 盜 、 不 可 貪 

婪 、 或 有 別 的 誡 命 、 都 包 在 愛 人 如 己 這 一 句 話 之 內 了 。 



13:10    愛 是 不 加 害 與 人 的 、 所 以 愛 就 完 全 了 律 法 。 

13:11    再 者 、 你 們 曉 得 現 今 就 是 該 趁 早 睡 醒 的 時 候 、 

因 為 我 們 得 救 、 現 今 比 初 信 的 時 候 更 近 了 。 

13:12    黑 夜 已 深 、 白 晝 將 近 ． 我 們 就 當 脫 去 暗 昧 的 行 

為 、 帶 上 光 明 的 兵 器 。 

13:13    行 事 為 人 要 端 正 、 好 像 行 在 白 晝 ． 不 可 荒 宴 醉 

酒 ． 不 可 好 色 邪 蕩 ． 不 可 爭 競 嫉 妒 。 

13:14    總 要 披 戴 主 耶 穌 基 督 、 不 要 為 肉 體 安 排 、 去 放 

縱 私 慾 。 

 

羅馬書第 13 章中，有以下几个重要经文： 

1. “在上面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凡有权柄

的都是被上帝所命的。”（羅馬書 13:1） 

这段经文强调了政治权威的重要性，认为上帝是所有权柄的源头，人们应当顺服那

些被上帝命名的权柄，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2. “不可欠人什么，惟有彼此相爱，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羅馬書

13:8） 

这段经文强调了爱的重要性，认为爱是律法的实现，只有彼此相爱才能真正地履行

上帝的旨意。 

3. “所以我们不可再以琐碎事争论，或以琐碎事陷害弟兄，相反，应当以和平

的心灵彼此相待。”（羅馬書 13:14） 

这段经文教导人们不要为琐碎的事情而争论或陷害弟兄姐妹，而是要以和平的心灵

彼此相待，保持和谐的关系。 

 

羅馬書第 13 章主要讲述基督徒应该如何在政治和社会中行事为人。 

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应该顺服于当地的政府和当地的法律，因为这是神所安

排的。基督徒不仅要顺服于政府和法律，而且要尊重和爱护其他人，因为爱是神的

律法的总结。基督徒不应该从事邪恶的行为，而是应该行善，这样才能使良心得到

平安和安宁。 

保罗还强调，基督徒应该尽量避免与世俗的价值观和行为相同，而是应该将自己身

体献上作为活祭，以合乎神心意而不是合乎世界的方式来行事为人。基督徒应该明

智地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资源，以及与周围人的关系，并且要时刻准备着，因为耶稣

基督的再来就在眼前。 

 

《羅馬書》第 13 章繼續探討基督徒在社會和政府中的角色，以及屬靈生活的實際

指導。這一章提供了有關忠誠、服從、愛和屬靈成長的重要教導，對基督教的神學

思想和信徒的屬靈生活具有深遠的影響。 

 

1. 政府的權柄： 保羅在這章中強調政府的權柄是由神賦予的。他說基督徒應該服

從政府，因為服從政府也等於服從神的安排。這強調了服從和忠誠的價值，並提醒

基督徒在社會中做出正面的貢獻。 



 

2. 愛和屬靈生活： 保羅講述愛是基督徒的核心態度。他說愛是屬靈生活的要求，

並提醒基督徒不應欠人任何債，除了彼此相愛。這強調了愛的重要性和服務他人的

態度。 

 

3. 靈性的盼望： 保羅提到基督徒應該時刻警醒，因為救恩的日子越來越近。他說

要脫去黑暗的行為，穿上光明的器具，活出合乎基督的生活。這提醒基督徒在日常

生活中持續地保持靈性的盼望。 

 

4. 弱肉強食的愛： 保羅強調基督徒在信仰中不應使其他人因自己而跌倒。他提到

弱肉強食的問題，並鼓勵信徒以愛來尊重彼此的信仰和處境。這強調了愛和謙虛的

態度。 

 

5. 屬靈的武備： 保羅呼籲基督徒要穿上神所賜的全副武備，以抵擋邪惡的攻擊。

他說我們的爭戰不是肉體的，而是屬靈的。這提醒信徒要靠著神的力量來戰勝屬靈

的敵對。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13 章強調基督徒在政府、社會和屬靈生活中的角色，並

提供了關於服從、愛、屬靈成長和屬靈武備的指導。這些主題強調了基督徒應該如

何在各個層面展現基督的樣式，以及在日常生活中保持屬靈的警醒和盼望。 

 

14:1    信 心 軟 弱 的 、 你 們 要 接 納 、 但 不 要 辯 論 所 疑 惑 

的 事 。 
14:2    有 人 信 百 物 都 可 喫 ． 但 那 軟 弱 的 、 只 喫 蔬 菜 。 

14:3    喫 的 人 不 可 輕 看 不 喫 的 人 ． 不 喫 的 人 不 可 論 斷 

喫 的 人 ． 因 為   神 已 經 收 納 他 了 。 

14:4    你 是 誰 、 竟 論 斷 別 人 的 僕 人 呢 。 他 或 站 住 、 或 

跌 倒 、 自 有 他 的 主 人 在 ． 而 且 他 也 必 要 站 住 ． 因 為 主 能 

使 他 站 住 。 

14:5    有 人 看 這 日 比 那 日 強 、 有 人 看 日 日 都 是 一 樣 ． 

只 是 各 人 心 裡 要 意 見 堅 定 。 

14:6    守 日 的 人 、 是 為 主 守 的 ． 喫 的 人 、 是 為 主 喫 

的 、 因 他 感 謝   神 ． 不 喫 的 人 、 是 為 主 不 喫 的 、 也 感 謝   

神 。 

14:7    我 們 沒 有 一 個 人 為 自 己 活 、 也 沒 有 一 個 人 為 自 

己 死 。 

14:8    我 們 若 活 著 、 是 為 主 而 活 ． 若 死 了 、 是 為 主 而 

死 ． 所 以 我 們 或 活 或 死 、 總 是 主 的 人 。 

14:9    因 此 基 督 死 了 、 又 活 了 、 為 要 作 死 人 並 活 人 的 

主 。 



14:10    你 這 個 人 、 為 甚 麼 論 斷 弟 兄 呢 ． 又 為 甚 麼 輕 看 

弟 兄 呢 ． 因 我 們 都 要 站 在   神 的 臺 前 。 

14:11    經 上 寫 著 、 『 主 說 、 我 憑 著 我 的 永 生 起 誓 、 萬 

膝 必 向 我 跪 拜 、 萬 口 必 向 我 承 認 。 』 

14:12    這 樣 看 來 、 我 們 各 人 必 要 將 自 己 的 事 、 在   神 

面 前 說 明 。 

14:13    所 以 我 們 不 可 再 彼 此 論 斷 ． 寧 可 定 意 誰 也 不 給 

弟 兄 放 下 絆 腳 跌 人 之 物 。 

14:14    我 憑 著 主 耶 穌 確 知 深 信 、 凡 物 本 來 沒 有 不 潔 淨 

的 ． 惟 獨 人 以 為 不 潔 淨 的 、 在 他 就 不 潔 淨 了 。 

14:15    你 若 因 食 物 叫 弟 兄 憂 愁 、 就 不 是 按 著 愛 人 的 道 

理 行 。 基 督 已 經 替 他 死 、 你 不 可 因 你 的 食 物 叫 他 敗 壞 。 

14:16    不 可 叫 你 的 善 被 人 毀 謗 ． 

14:17    因 為   神 的 國 、 不 在 乎 喫 喝 、 只 在 乎 公 義 、 和 

平 、 並 聖 靈 中 的 喜 樂 。 

14:18    在 這 幾 樣 上 服 事 基 督 的 、 就 為   神 所 喜 悅 、 又 

為 人 所 稱 許 。 

14:19    所 以 我 們 務 要 追 求 和 睦 的 事 、 與 彼 此 建 立 德 行 

的 事 。 

14:20    不 可 因 食 物 毀 壞   神 的 工 程 ． 凡 物 固 然 潔 淨 、 

但 有 人 因 食 物 叫 人 跌 倒 、 就 是 他 的 罪 了 。 

14:21    無 論 是 喫 肉 、 是 喝 酒 、 是 甚 麼 別 的 事 、 叫 弟 兄 

跌 倒 、 一 概 不 作 纔 好 。 

14:22    你 有 信 心 、 就 當 在   神 面 前 守 著 。 人 在 自 己 以 

為 可 行 的 事 上 、 能 不 自 責 、 就 有 福 了 。 

14:23    若 有 疑 心 而 喫 的 、 就 必 有 罪 ． 因 為 他 喫 、 不 是 

出 於 信 心 ． 凡 不 出 於 信 心 的 都 是 罪 。 

 

羅馬書第 14 章主要讲述基督徒在信仰和事奉上的自由和互相包容。 

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应该尊重和接纳那些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看法和做法的

弟兄姐妹，不应该在这些次要的问题上互相争辩和争论，因为这样会伤害彼此，也

会损害神的教会的团结。保罗指出，基督徒的信仰建立在信靠耶稣基督的基础上，

而不是建立在某些规定或仪式上。 

因此，基督徒应该关注于彼此的建立和鼓励，而不是互相批判和指责。他还强调，

在行事为人上，每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良心行事，但不应该影响到别人的信

仰和良心。基督徒应该追求和平和互相建立，而不是因为次要的问题而产生分裂和

纷争。 

 
羅馬書第 14 章中，以下是几节重要的经文及其解释： 



1. "接纳那信心软弱的，不要辩论他所疑惑的事。"（羅馬書 14:1）这句话告

诫基督徒不要争吵和争论那些因信心不坚定而有疑虑的人，而应该以爱和接

纳对待他们。 

2. "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羅馬

書 14:17）这句话提醒我们，基督教不是关于遵守传统或法律，而是关于追

求公义、和平、喜乐和属灵的生活。 

3. "所以我们各人必要为自己的事，在上帝面前担当责任。"（羅馬書 14:12）

这句话告诉我们，在基督教中，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在上帝

的面前接受审判和裁决。 

4. "所以我们虽有许多肢体，却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羅馬書

14:4）这句话强调了基督教的团结和合作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作为基督教徒

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 

5. "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羅馬書 14:23）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的

行为和决定应该是基于信仰和与上帝的关系，而不是基于世俗和人类的看法

和规范。 

 

 
《羅馬書》第 14 章主要涉及信仰中的自由和愛的原則，特別是在事奉上的自由和

對弱信徒的關懷。這一章提供了在信仰和屬靈生活中處理不同意見和情況的指導，

對基督教的神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生活具有重要影響。 

 

1. 強調愛和尊重： 保羅強調信徒之間應該以愛和尊重對待彼此。他談到在信仰中

有不同的意見，但呼籲信徒不要因這些意見而分裂。這強調了愛是信仰的核心，並

提醒基督徒要以彼此的關懷和和諧為導向。 

 

2. 弱信徒的關懷： 保羅提到信仰中的自由，但同時指出在弱信徒面前要謹慎行

事。他警告不要讓自己的自由成為弱信徒的絆腳石。這強調了愛的原則，要為他人

的信仰和處境著想。 

 

3. 基督為主： 保羅提醒信徒，無論吃飯、守日子還是做任何事，都要以基督為

主。他強調不應為次要的事情而爭辯，而是要追求在基督裡的一致。 

 

4. 屬靈的自由： 保羅強調信徒在基督裡擁有屬靈的自由，但也提醒這種自由不應

被濫用，而是要以愛為導向。這強調了信仰自由的價值，同時呼籲在自由中保持屬

靈的態度。 

 

5. 以基督的榜樣行事： 保羅提醒基督徒以基督的榜樣行事。他說無論做什麼，都

要以榮耀神為目標，並活出聖潔和愛的生活。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14 章強調信徒之間的愛、尊重和關懷，以及在信仰中的

自由和屬靈的態度。這些主題提供了在面對不同意見和情況時的指導，強調以基督

的愛和樣式來生活，並以愛的原則來對待其他人。 

 

15:1    我 們 堅 固 的 人 、 應 該 擔 代 不 堅 固 人 的 軟 弱 、 不 

求 自 己 的 喜 悅 。 

15:2    我 們 各 人 務 要 叫 鄰 舍 喜 悅 、 使 他 得 益 處 、 建 立 

德 行 。 

15:3    因 為 基 督 也 不 求 自 己 的 喜 悅 、 如 經 上 所 記 、 

『 辱 罵 你 人 的 辱 罵 、 都 落 在 我 身 上 。 』 

15:4    從 前 所 寫 的 聖 經 、 都 是 為 教 訓 我 們 寫 的 、 叫 我 

們 因 聖 經 所 生 的 忍 耐 和 安 慰 、 可 以 得 著 盼 望 。 

15:5    但 願 賜 忍 耐 安 慰 的   神 、 叫 你 們 彼 此 同 心 、 效 

法 基 督 耶 穌 ． 

15:6    一 心 一 口 、 榮 耀   神 、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父 。 

15:7    所 以 你 們 要 彼 此 接 納 、 如 同 基 督 接 納 你 們 一 

樣 、 使 榮 耀 歸 與   神 。 

15:8    我 說 、 基 督 是 為   神 真 理 作 了 受 割 禮 人 的 執 

事 、 要 證 實 所 應 許 列 祖 的 話 。 

15:9    並 叫 外 邦 人 、 因 他 的 憐 憫 、 榮 耀   神 ． 如 經 上 

所 記 、 『 因 此 我 要 在 外 邦 中 稱 讚 你 、 歌 頌 你 的 名 。 』 

15:10    又 說 、 『 你 們 外 邦 人 、 當 與 主 的 百 姓 一 同 歡 

樂 。 』 

15:11    又 說 、 『 外 邦 阿 、 你 們 當 讚 美 主 ． 萬 民 哪 、 你 

們 都 當 頌 讚 他 。 』 

15:12    又 有 以 賽 亞 說 、 『 將 來 有 耶 西 的 根 、 就 是 那 興 

起 來 要 治 理 外 邦 的 ． 外 邦 人 要 仰 望 他 。 』 

15:13    但 願 使 人 有 盼 望 的   神 、 因 信 、 將 諸 般 的 喜 樂 

平 安 、 充 滿 你 們 的 心 、 使 你 們 藉 著 聖 靈 的 能 力 、 大 有 盼 

望 。 

15:14    弟 兄 們 、 我 自 己 也 深 信 你 們 是 滿 有 良 善 、 充 足 

了 諸 般 的 知 識 、 也 能 彼 此 勸 戒 。 

15:15    但 我 稍 微 放 膽 寫 信 給 你 們 、 是 要 提 醒 你 們 的 記 

性 、 特 因   神 所 給 我 的 恩 典 、 

15:16    使 我 為 外 邦 人 作 基 督 耶 穌 的 僕 役 、 作   神 福 音 

的 祭 司 、 叫 所 獻 上 的 外 邦 人 、 因 著 聖 靈 、 成 為 聖 潔 、 可 

蒙 悅 納 。 

15:17    所 以 論 到   神 的 事 我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有 可 誇 的 。 

15:18    除 了 基 督 藉 我 作 的 那 些 事 、 我 甚 麼 都 不 敢 提 ． 

只 提 他 藉 我 言 語 作 為 、 用 神 蹟 奇 事 的 能 力 、 並 聖 靈 的 能 

力 、 使 外 邦 人 順 服 ． 



15:19    甚 至 我 從 耶 路 撒 冷 、 直 轉 到 以 利 哩 古 、 到 處 傳 

了 基 督 的 福 音 。 

15:20    我 立 了 志 向 、 不 在 基 督 的 名 被 稱 過 的 地 方 傳 福 

音 、 免 得 建 造 在 別 人 的 根 基 上 ． 

15:21    就 如 經 上 所 記 、 『 未 曾 聞 知 他 信 息 的 、 將 要 看 

見 ． 未 曾 聽 過 的 、 將 要 明 白 。 』 

15:22    我 因 多 次 被 攔 阻 、 總 不 得 到 你 們 那 裡 去 ． 

15:23    但 如 今 在 這 裡 再 沒 有 可 傳 的 地 方 、 而 且 這 好 幾 

年 、 我 切 心 想 望 到 士 班 雅 去 的 時 候 、 可 以 到 你 們 那 裡 ． 

15:24    盼 望 從 你 們 那 裡 經 過 、 得 見 你 們 、 先 與 你 們 彼 

此 交 往 、 心 裡 稍 微 滿 足 、 然 後 蒙 你 們 送 行 。 

15:25    但 現 在 我 往 耶 路 撒 冷 去 、 供 給 聖 徒 。 

15:26    因 為 馬 其 頓 、 和 亞 該 亞 人 樂 意 湊 出 捐 項 、 給 耶 

路 撒 冷 聖 徒 中 的 窮 人 。 

15:27    這 固 然 是 他 們 樂 意 的 ． 其 實 也 算 是 所 欠 的 債 ． 

因 外 邦 人 、 既 然 在 他 們 屬 靈 的 好 處 上 有 分 、 就 當 把 養 身 

之 物 供 給 他 們 。 

15:28    等 我 辦 完 了 這 事 、 把 這 善 果 向 他 們 交 付 明 白 、 

我 就 要 路 過 你 們 那 裡 、 往 士 班 雅 去 。 

15:29    我 也 曉 得 去 的 時 候 、 必 帶 著 基 督 豐 盛 的 恩 典 而 

去 。 

15:30    弟 兄 們 、 我 藉 著 我 們 主 耶 穌 基 督 、 又 藉 著 聖 靈 

的 愛 、 勸 你 們 與 我 一 同 竭 力 、 為 我 祈 求   神 ． 

15:31    叫 我 脫 離 在 猶 太 不 順 從 的 人 、 也 叫 我 為 耶 路 撒 

冷 所 辦 的 捐 項 、 可 蒙 聖 徒 悅 納 ． 

15:32    並 叫 我 順 著   神 的 旨 意 、 歡 歡 喜 喜 的 到 你 們 那 

裡 、 與 你 們 同 得 安 息 。 

15:33    願 賜 平 安 的   神 、 常 和 你 們 眾 人 同 在 。 阿 們 。 

 

羅馬書第 15 章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应该互相接纳、互相建立和互相服侍，以荣耀

神的名字。保罗在本章中提出了三个关键点： 

首先，基督徒应该互相接纳。保罗指出，我们应该接纳那些在信仰上比我们弱的

人，而不是互相责备或排斥他们。这是我们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

像基督一样去接纳别人。 

其次，基督徒应该互相建立。保罗强调，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应该彼此

关心和建立，帮助那些需要我们的人，帮助他们成长和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我们应

该用我们的言语和行动，去建立和鼓励别人。 

最后，基督徒应该互相服侍。保罗指出，我们应该为彼此着想，不只是为自己着

想。我们应该以基督为榜样，以爱为本位，为别人做出牺牲和奉献。 

总之，羅馬書第 15 章告诉我们，基督徒应该以基督为模范，彼此接纳、建立和服

侍，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团结的神的教会。 



 
羅馬書第 15 章中几个重要的经文： 

1.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羅馬書 

15:1）这句话在强调基督徒之间的互相服务和关爱，尤其是在信仰上较弱的

人需要强者的帮助和支持。 

2. “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

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羅馬書 15:5-6）这句话鼓励基督徒彼此合

作，共同荣耀神，效法基督，并祈求神赐给他们忍耐和安慰，使他们能够一

心一意地做神的旨意。 

3. “我因基督耶稣向神所作的供职，就可以夸口，”（羅馬書 15:17）保罗在

这里表达了他对自己作为基督使徒的使命和担任教会建立工作的自豪感。他

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为了基督而做，并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神。 

4. “愿赐平安的神，按著福音叫你们在各样的事上，蒙平安，蒙祂的保守。”

（羅馬書 15:33）这是对基督徒的祝福，表达了对他们在信仰上的坚定和在

一切事上蒙神的保守与恩典的祈求。 

羅馬書第 15 章主要是在强调基督徒之间的团结和互相服务，以及归荣耀于神。保

罗在这章中向信徒们展示了自己的信仰、奉献和使命，并祈求神的保守和祝福。 

 

 

《羅馬書》第 15 章強調基督徒的和睦、互助和福音傳播的重要性，並提供了有關

屬靈成長和社會關懷的實際指導。這一章強調信仰共同體的重要性，對基督教的神

學思想和信徒的屬靈生活具有深遠的影響。 

 

1. 互相扶持： 保羅講述基督徒應該互相扶持，特別是弱信徒。他提到基督的榜

樣，強調基督如何為我們忍受了苦難，並呼籲基督徒也要彼此包容，共同建立。 

 

2. 福音的傳播： 保羅談到自己在福音傳播方面的工作，並鼓勵羅馬的基督徒也參

與其中。他說基督徒的使命是將福音傳播到未聽過的地方，並呼籲他們在這個使命

中發揮積極的角色。 

 

3. 信仰共同體的和睦： 保羅呼籲基督徒在信仰共同體中保持和睦。他說基督徒應

該追求和平，彼此相愛，並以屬靈的態度來尊重彼此。 

 

4. 福音的力量： 保羅提到福音是神的力量，能夠帶來信仰和救恩。他強調福音的

價值，並鼓勵基督徒尋求神的旨意，以便在福音的工作中效力。 

 

5. 屬靈的成長： 保羅提到基督徒應該在信仰中成長。他說要追求屬靈的成熟，並

用神的話語充實自己，以便在屬靈生活中不斷地長進。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15 章強調基督徒的和睦、互助、福音傳播、信仰共同體

的價值和屬靈的成長。這些主題提供了有關在信仰中建立良好關係、參與福音事工

和持續成長的指導，並強調基督徒應該在信仰共同體中彼此關愛、鼓勵和支持。 

 

16:1    我 對 你 們 舉 薦 我 們 的 姊 妹 非 比 、 他 是 堅 革 哩 教 

會 中 的 女 執 事 ． 

16:2    請 你 們 為 主 接 待 他 、 合 乎 聖 徒 的 體 統 ． 他 在 何 

事 上 、 要 你 們 幫 助 、 你 們 就 幫 助 他 ． 因 他 素 來 幫 助 許 多 

人 、 也 幫 助 了 我 。 

16:3    問 百 基 拉 和 亞 居 拉 安 ． 他 們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與 我 

同 工 、 

16:4    也 為 我 的 命 、 將 自 己 的 頸 項 、 置 之 度 外 ． 不 但 

我 感 謝 他 們 、 就 是 外 邦 的 眾 教 會 、 也 感 謝 他 們 ． 

16:5    又 問 在 他 們 家 中 的 教 會 安 。 問 我 所 親 愛 的 以 拜 

尼 土 安 ． 他 在 亞 西 亞 是 歸 基 督 初 結 的 果 子 。 

16:6    又 問 馬 利 亞 安 ． 他 為 你 們 多 受 勞 苦 。 

16:7    又 問 我 親 屬 與 我 一 同 坐 監 的 安 多 尼 古 和 猶 尼 亞 

安 ． 他 們 在 使 徒 中 是 有 名 望 的 、 也 是 比 我 先 在 基 督 裡 。 

16:8    又 問 我 在 主 裡 面 所 親 愛 的 暗 伯 利 安 。 

16:9    又 問 在 基 督 裡 與 我 們 同 工 的 耳 巴 奴 、 並 我 所 親 

愛 的 士 大 古 安 。 

16:10    又 問 在 基 督 裡 經 過 試 驗 的 亞 比 利 安 。 問 亞 利 多 

布 家 裡 的 人 安 。 

16:11    又 問 我 親 屬 希 羅 天 安 。 問 拿 其 數 家 在 主 裡 的 人 

安 。 

16:12    又 問 為 主 勞 苦 的 土 非 拿 氏 和 土 富 撒 氏 安 。 問 可 

親 愛 為 主 多 受 勞 苦 的 彼 息 氏 安 。 

16:13    又 問 在 主 蒙 揀 選 的 魯 孚 和 他 母 親 安 ． 他 的 母 親 

就 是 我 的 母 親 。 

16:14    又 問 亞 遜 其 土 、 弗 勒 干 、 黑 米 、 八 羅 巴 、 黑 

馬 、 並 與 他 們 在 一 處 的 弟 兄 們 安 。 

16:15    又 問 非 羅 羅 古 、 和 猶 利 亞 、 尼 利 亞 、 和 他 姊 

妹 、 同 阿 林 巴 、 並 與 他 們 在 一 處 的 眾 聖 徒 安 。 

16:16    你 們 親 嘴 問 安 、 彼 此 務 要 聖 潔 。 基 督 的 眾 教 會 

都 問 你 們 安 。 

16:17    弟 兄 們 、 那 些 離 間 你 們 、 叫 你 們 跌 倒 、 背 乎 所 

學 之 道 的 人 、 我 勸 你 們 要 留 意 躲 避 他 們 。 

16:18    因 為 這 樣 的 人 不 服 事 我 們 的 主 基 督 、 只 服 事 自 

己 的 肚 腹 ． 用 花 言 巧 語 、 誘 惑 那 些 老 實 人 的 心 。 

16:19    你 們 的 順 服 、 已 經 傳 於 眾 人 、 所 以 我 為 你 們 歡 

喜 ． 但 我 願 意 你 們 在 善 上 聰 明 、 在 惡 上 愚 拙 。 



16:20    賜 平 安 的   神 、 快 要 將 撒 但 踐 踏 在 你 們 腳 下 。 

願 我 主 耶 穌 基 督 的 恩 、 常 和 你 們 同 在 。 

16:21    與 我 同 工 的 提 摩 太 、 和 我 的 親 屬 路 求 、 耶 孫 、 

所 西 巴 德 、 問 你 們 安 。 

16:22    我 這 代 筆 寫 信 的 德 丟 、 在 主 裡 面 問 你 們 安 。 

16:23    那 接 待 我 、 也 接 待 全 教 會 的 該 猶 、 問 你 們 安 。 

16:24    城 內 管 銀 庫 的 以 拉 都 、 和 兄 弟 括 土 、 問 你 們 

安 。 

16:25    惟 有   神 能 照 我 所 傳 的 福 音 、 和 所 講 的 耶 穌 基 

督 、 並 照 永 古 隱 藏 不 言 的 奧 秘 、 堅 固 你 們 的 心 。 

16:26    這 奧 秘 如 今 顯 明 出 來 、 而 且 按 著 永 生   神 的 

命 、 藉 眾 先 知 的 書 指 示 萬 國 的 民 、 使 他 們 信 服 真 道 。 

16:27    願 榮 耀 因 耶 穌 基 督 歸 與 獨 一 全 智 的   神 、 直 到 

永 遠 。 阿 們 。 

 

《羅馬書》第 16 章主要是保羅寫給羅馬教會的問候和祝福，以及對一些教會內的

人物的介紹和提醒。儘管這一章不像前面的章節那麼豐富地探討神學主題，但仍然

可以從中找到一些中心思想。 

 

其中一個中心思想是「團結和互助」。保羅在這一章中提到了許多在羅馬教會中的

弟兄姊妹，他們分別是不同背景和職位的人，但他們都為基督的緣故在一起。這種

團結和互助的觀念強調了基督徒之間的共同體和彼此支持的重要性。 

 

另一個中心思想是「警惕異端」。保羅在這一章中警告羅馬教會要小心那些散布分

裂教導和錯誤觀念的人。他強調要遠離這些人，以免造成教會的混亂和教導的變

異。 

 

最後，這章也表達了保羅對教會的關心和愛。他用大量的篇幅列舉了教會中的人

名，並對他們表達了祝福和關心。這反映了保羅對教會成員的關心和對他們屬靈旅

程的關注。 

 

總之，羅馬書第 16 章強調了基督徒之間的團結、互助，以及對異端的警惕，同時

也展現了保羅對教會的愛和關懷。 

 

《羅馬書》第 16 章的重要經文如下： 

 

羅馬書 16:17：「弟兄們，我勸你們留意那些製造分裂和絆倒人，違背你們所學之

教訓的人，要遠離他們。」 

 

羅馬書 16:19：「你們的順服已經傳揚到眾人那裡，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

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昧。」 



 

羅馬書 16:20：「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

與你們同在。」 

 

羅馬書 16:25-27：「那能堅固你們，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傳的耶穌基督，照永古

隱藏不言的奧祕，現今卻顯明出來，藉著永遠的神命令的道，使萬國的人信服，照

著神永遠的榮耀，歸於獨一全智的神，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阿們！」 

 

這些經文中，第一段提醒我們要警惕那些製造分裂和絆倒人的人，要遠離他們，保

持教會的團結。第二段強調要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昧，保持屬靈的警醒。第三段

是對神的祝福，期盼神快將撒但踐踏在我們腳下，並祈求主耶穌基督的恩與我們同

在。最後一段則是讚美神，強調神的福音是堅固的，能夠使萬國的人信服，歸榮耀

給唯一全智的神。 

 

這些經文反映了在這章中提到的團結、警惕、祝福和讚美等主題。 

 

《羅馬書》第 16 章是一個結語章節，主要是保羅向羅馬教會的一些信徒致意，並

提供了有關信徒間的關係、警惕異端和神的平安的實際指導。雖然它可能不像前面

章節那麼充滿深刻的神學思想，但仍然在屬靈生活的實際面向上提供了重要的指

導。 

 

1. 信徒間的關係： 保羅列舉了一些在羅馬的信徒的名字，並表示他們在基督裡的

同工。這強調了信仰共同體的價值，並提醒基督徒應該在信仰中彼此關愛、支持和

合作。 

 

2. 警惕異端： 保羅提醒基督徒要警惕那些引起分裂和教導異端的人。他說要遠離

那些造成紛爭和分裂的人，以保持信仰的純正。 

 

3. 神的平安： 保羅結束這封書信時，祈求神的平安歸於羅馬的信徒。他強調神的

平安是無可比擬的，並希望他們在信仰中繼續享受神的平安。 

 

總的來說，《羅馬書》第 16 章主要是結語章節，強調信徒間的關係、警惕異端和

神的平安。這些主題提供了有關在信仰共同體中保持和睦、堅持正統教導以及依靠

神的平安的指導，並強調基督徒在信仰中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 

 

 

 

羅馬書中存在一些具有挑战性的神学和哲学问题。以下是一些例子： 

 



1. 一个公义和慈爱的神如何容许世界上的痛苦和邪恶？这是哲学和神学中经典

的问题，在羅馬書 5:12-21 中，保罗讨论了原罪的概念以及它如何影响人

类。 

2. 信心和行为在救赎中的关系是什么？保罗在羅馬書中强调救恩只靠信仰基

督，但他也强调过正义的生活的重要性。一些学者辩论保罗关于因信称义的

教导和他对善行的强调是否相互冲突。 

3. 3.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如何相互关联？在羅馬書 9-11 中，保罗讨论了

神对以色列的计划以及它与他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这一部分的内

容引发了有关预定和自由意志的辩论。 

这些只是羅馬書中引发困难的问题的一些例子。然而，不同的读者可能会找到其他

章节和概念特别难以理解或与自己的信仰不一致的地方。 

 

 


